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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傳播科技的進展，台灣的流行音樂產業經歷了數次的結構改變，數位科

技的普及化使得傳統音樂產業的生產與行銷都面臨革命性的挑戰，進而出現了新

興的音樂「文化企業家」。 

本研究以陳綺貞作為案例，進行初探性的研究，探討「文化企業家」如何在

台灣的音樂產業中出現的過程，試圖回答在台灣流行音樂產業中的文化企業家其

運作邏輯為何，以及科技對文化企業家的影響，並將國內、外相關文獻整理為科

技解放和彈性資本積累的觀點，針對科技對音樂產業所造成的衝擊進行探討，而

在研究方法的部分，採用深度訪談法，進行訪談蒐集資料，並輔以次級資料法、

參與觀察法加以分析與探討。 

研究結果發現，文化企業家的出現，主要是因為當時 90 年代的音樂環境，

在跨國唱片公司下的掌控，其唱片製作必須符合商業消費的邏輯，也需符合具有

賣點的唱片生產規格，使得獨立音樂創作者/文化企業家無法擁有其自主性，另

一方面，在科技的解放下，讓這些文化企業家擁有音樂產製及表現的自由，保有

較高的自主性，使得整個產製方式傾向與彈性化，以小規模團隊生產，採用彈性

的生產方式產製音樂作品。 

而在行銷/通路面，文化企業家可利用現場演唱、特殊的通路、網路上互動

以及符號的具象化，替自己累積知名度與進行宣傳，亦能拉與歌迷間的距離；此

外，在消費面來說，消費者不再從單一管道進行購買專輯，而是擁有多重選擇。 

 

關鍵字：文化企業家、科技解放觀點、彈性資本積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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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因為那短短一秒鐘 就算是短短一秒鐘 

就像是握住他的手 就像是親口對他說 

我愛你 我愛你 我用盡所有美好夢想 

就算和別人享用 你精彩的假動作 

不想和別人享用 你每一個小動作 

〈吉他手〉（陳綺貞，2002）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有「魔岩之父」之稱的張培仁，1曾在〈創造音樂、文化的新潮流〉（2006）

一文中指出，「音樂就是種生活型態，像搖滾、龐克、嘻哈，除了是音樂類型，

也是一種生活態度和價值觀，這種生活態度，就是音樂文化的本質。」的確，流

行音樂不只是一種文化的表達形式，也是一種大眾傳播的媒介，它可以跨越語言

障礙，傳遞一些訊息和意義，為情感表達的全球性語言，也可以使人藉由個人化

的娛樂形式，快速進入不同的文化與社會層次（Burnett, 1996; Vogel, 1998; 蕭蘋、

蘇振昇，1999）。概括來說，流行音樂彷彿是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不論是透過

收看電視、收聽廣播或者透過網路下載…等，佔有人們的生活一席之地，也成為

我們抒發情感的工具，所代表的是一種生活方式，有著我們的生活態度和價值觀。 

                                                 
1 張培仁曾在唱片界打造出國語唱片中的另類音樂黃金招牌－魔岩唱片，90 年代在台灣將伍佰、

金門王李炳輝、楊乃文、順子、張震嶽、陳綺貞、紀曉君、郭英男、糯米糰、MC HOTDOG 等

創作型歌手，成功在唱片市場打出一片江山，開闢出一個另類音樂的黃金時代。但是後來因為

國語唱片市場的蕭條，而於 2001 結束了「魔岩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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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唱片工業全盛時期可說是 1992 年至 1998 年的這段期間，根據「財團

法人臺灣唱片出版事業基金會」2（2005）的唱片市場銷售統計數字，1997 年台

灣唱片市場在亞洲排名為第二，世界排名為十三，這以僅有 2,300 萬人口的台灣

而言，由此可以想見當時流行音樂在社會上的風靡狀況。而自 1998 年起台灣的

唱片市場開始呈現負成長，排名不斷的逐年下滑。探究台灣唱片市場之所以快速

萎縮的原因，研究者歸納出許多不同的原因。舉凡因為資訊通訊科技（ICT）的

普及（如個人電腦燒錄機普及）造就了消費者非法複製能力的提升，mp3 等格式

的數位音樂檔案易取得，使得消費者在不須付費或只支付少許費用的情況下，透

過盜版與非法的線上音樂業者 P2P 下載，滿足了他們對於音樂商品的需求，重

創了整個實體通路，使得國內唱片業被虛擬網路的非授權音樂下載所吞噬，而另

一方面，音樂界正面臨後唱片時代的革命性改變，透過網路而存在的數位音樂內

容，產生了最根本性質變的通路革命（江逸之，2004；白紀齡，2007；陳梅毛，

2007；楊鎮吉，2008），這似乎不僅是台灣音樂所面對的難題，而是所有音樂產

業所面對的「數位科技革命的衝擊」。 

而除了上述原因，另一個原因為經濟不景氣。李瑞斌（2009）曾提到唱片產

業的榮枯受大環境的影響非常巨大，由於經濟恐慌莫不波及到音樂產業的銷售及

發展，所以 97 年的亞洲金融風暴對於台灣的流行音樂產業，形成了莫大的衝擊。

關於台灣唱片銷售概況，在 2008 年整體仍然大幅下跌了 16％，其中又以實體音

樂產品（CD、黑膠唱盤）的銷售額大減 23％，影響最大；而在 2009 年的音樂

市場雖然比 2008 年活絡，但是銷售金額卻沒有太大幅度的變化，意味著平均每

片發行產品的銷售量銳減（李瑞斌，2010）。雖然華語流行音樂產品的競爭愈發

                                                 
2 原名「財團法人國際唱片業交流基金會」(英文名稱「IFPI Members’ Foundation in Taiwan」，

簡稱台灣 IFPI)，自九十七年十一月一日起更名為「財團法人台灣唱片出版事業基金會」

(Recording Industry Foundation in Taiwan」, 英文簡稱 RIT) ，更名後仍為國際 IFPI 在台灣之代

表，所屬各唱片公司目前均仍為國際 IFPI 之國際會員。 



 

3 

 

激烈，市面上仍有許多實體唱片擺在唱片行架上，或者有一波又一波的新人（從

歌唱大賽崛起）紛紛發片，但實體唱片銷售情況仍不佳，不少新人淪為一片歌手，

甚至轉換其他的跑道，由此可見台灣唱片工業的景氣今非昔比，實體唱片銷售下

滑雖已觸及底部，但整個唱片市場仍處於萎縮狀態。 

綜觀上述，我們可知道除了大環境不景氣因素外，再者，台灣唱片產業遭遇

到更為本土化的文化因素衝擊，譬如台灣社會普遍不尊重『智慧財產權』，由於

國人對於智慧財產權觀念普遍不足以及不尊重，加上網路資訊通訊科技（ICT）

的發達與普及，所帶來的「非法／不付費」音樂消費模式，以及 MP3 的便利性，

使得盜版和下載猖獗，唱片市場持續萎縮，也改變了消費者購買音樂 CD 的習

慣，對音樂產業造成影響，導致音樂市場低迷；但也不能將近年的大蕭條完全歸

咎於盜版以及 MP3，也許仍有其他原因參雜在裡面，譬如江明珊（2002）指出

現今社會娛樂消費的多元化以及唱片發片量過多、流行音樂品質參差不齊也是促

成經營績效下滑的因素。由此可見，藉由改版的紀念品吸引購買抑或音樂本身的

品質，挾帶太多的複製與模仿，造成許多歌手的歌路都大同小異，無法吸引歌迷

的擁戴。 

簡妙如（2005）認為台灣創作音樂重要的一頁歷史為 90 年代後期許多非主

流音樂的出現，像是中國火3、張震嶽、順子、楊乃文、陳綺貞，都具有性格鮮

明、音樂傑出的非主流音樂；而李瑞斌（2008）也指出 80、90 年代缺乏個性、

粉雕玉琢的偶像派已無法讓人印象深刻以及感動。雖然台灣有不少音樂藝人，但

陳綺貞可說是台灣少有的創作型的女性歌手，大多數的歌都是自己作詞作曲，再

按照她喜歡的方式編曲、錄製，而她的音樂風格獨特，作品裡顯現辯論的路徑、

                                                 
3 中國火隸屬於滾石唱片旗下的魔岩文化（1995 年改名魔岩唱片），是 1990 年代初期在中國大陸

最具影響力的唱片品牌，曾在北京簽署唐朝樂隊、張楚、何勇、竇唯、王勇等北京著名的搖滾

樂隊與音樂家。並成功於中國大陸推動搖滾樂浪潮，引起巨大文化效應。參見：「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7%81%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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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的氣息，不但在獨立的另類音樂創作圈廣受歡迎，似乎主流的音樂消費群亦

能接受陳綺貞的音樂，讓她享有不同的稱號，像是「音樂才女」、「獨立女王」、「知

性女歌手」、「華語樂壇最有個性獨立音樂人」…等。 

綜看整個唱片工業，雖然呈現一片低迷與不景氣，但陳綺貞的音樂卻能不受

到影響，在這種不景氣的唱片工業環境下，她仍是陸續的推出自己的專輯、單曲

4，限量發售的 Demo、以及個人的演唱會，雖然以商業的思維來說，平均每隔兩、

三年才推出一張專輯，出唱片的速度過於緩慢，不符合經濟效益的邏輯，但陳綺

貞的音樂所表現出來的感覺，是多了主流音樂散發不出來的個人風格，低調而堅

持的選擇創作，成為獨具風格的品牌，獲得小眾的認同，隨之成為忠實的支持者，

另一方面也能獲得主流音樂的接納。 

以往，台灣的歌手與創作人是以唱片銷售及隨之而來的版稅為收入大宗，但

是過去幾年，唱片市場瀕臨崩盤，隨著演唱會與版權販售等收入來源比重逐漸增

加，唱片市場的收入無法作為衡量音樂產業發展榮衰的指標，而歌手也不再以唱

片銷售為收入，為了開拓市場，演唱會便成了唱片業賺取利潤的重點，因此臺灣

地區的演唱會愈來愈普及，許多中小型的音樂展演（如校園巡迴、Live House 小

型表演）有著爆炸性的成長（楊鎮吉，2008；李瑞斌，2009）；而現場演唱是歌

手與樂迷最直接的接觸與互動，拓展各類型的現場演唱，使得現場演唱成為永遠

無法被取代的一種形式（張桂明，2008） 

再者，受惠於數位科技的發展與網際網路的普及，許多網路藝人紛紛出現，

如滾石集團在 1999 年成立「滾石可樂」網站（http://www.rockacola.com）5，讓

                                                 
4 單曲是流行歌曲或音樂發行的一種形式，一般是為了推銷已發行或將要發行的音樂專輯而出

版。 
5 以滾石唱片公司成立的滾石可樂來說，滾石可樂提供的服務是讓一些「非主流獨立的」藝人或

樂團有個地方可以自我宣傳、增加曝光的機會，其未來的目標在於做從網路上尋找具有資質和

潛力的新人，「就是要尋找下一個張震嶽或伍佰！」（吳逸駿，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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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藝人可以將自己的歌曲放在網路上供人試聽，樂迷也可以上網下載網路藝人

的歌曲（陳梅毛，2007），或 streetvoice 街聲6，也有的是在網路上建立官網培養

音樂社群；而陳綺貞也透過網路讓影響力發酵，cheerego.com 網站為她與歌迷互

動的介面，網站裡詳細記錄了陳綺貞的作品、活動、日記、攝影集（王曉晴，2009）。

可以見得，數位科技的蓬勃發展影響了流行音樂產業未來可能的樣貌，本研究希

望藉由對陳綺貞創作生涯的探討，除了釐清科技/媒體與流行音樂產業間的互動

關係之外，也希望進一步了解在台灣流行音樂產業的運作下，類似陳綺貞這樣的

獨立音樂創作者\藝人，如何能夠生存並得以茁壯。 

陳綺貞成功的音樂事業，開創了一種與傳統音樂產業不同的新型音樂產業的

生產與獲利模式，也就是所謂的『文化企業家』（cultural entrepreneur）模式，加

上陸續有許多藝人依循這套模式發展（孫燕姿成立 Make Music），所以引發了作

者的研究興趣。除了陳綺貞的經營模式值得研究之外，另一方面，經研究者整理

研究發現，以往對於流行音樂的研究，其討論的重心大都擺在歌迷對偶像的崇拜

與自我認同（潘瑞香，2002；朱妤，2008）、明星品牌的形象塑造（黃顗穎，2003；

王舒韻，2006），有的則是對歌手的歌詞文本進行分析（蕭蘋、蘇振昇，2002），

或是針對傳統的音樂產業結構以及行銷層面進行探究（何東洪、張釗維，2000；

李逸歆，2001；曾詠絮，2002；黃宏銘，2004），對於科技造成音樂產業的結構

轉變，以及其轉變對所謂新興的「文化企業家」音樂生產模式的研究卻負之闕如。 

所謂的「文化企業家」（cultural entrepreneur），是 Leadbeater & Oakley(1990)

用來指稱那些推動英國最具活力的產業（設計、音樂、時尚…等）經濟成長的新

                                                 
6 StreetVoice 創立於 2006 年的春天，提供「整合型」的部落格服務，讓各類創作人才能夠發表

「音樂、設計、影像、文字」等各類型的作品，希望讓更多人能夠有機會聽到、看到這些作品，

進而注意到這些創作人的才華與能力；而任何資料一經上載、傳送、輸入或提供至 StreetVoice 
網站時，視為已允許 StreetVoice 網站可以基於公益或私益之目的，無條件使用、修改、重製、

公開播送、改作、散佈、發行、公開發表該等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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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年輕、獨立、文化企業家，文化企業家被認為是英國的創意產業的趨動力。

Leadbeater & Oakley, 指出這些英國的新文化企業家也被描述為「獨立生產者」

(the independents) ， 通 常 需 要 投 入 鉅 資 學 習 新 的 技 術 ， 作 為 個 體 經 營 的

(self-employed）和經營自己的業務，提供了一個工作和生產的模式。文化企業家

近年來漸漸受到重視，超出它們在創造新的就業和經濟成長的作用，以及在促進

社會凝聚力和歸屬感上，他們被看作是一個新類型的工作和創造性的生產模式

（Wilson, N. and Stokes, D., 2002）。  

隨著傳播科技的進展，台灣的流行音樂產業經歷了數次的結構改變，其中要

屬 2001 年數位科技的普及化影響層面最大，它使得傳統音樂產業的生產與行銷

都面臨革命性的挑戰，進而出現了新興的音樂「文化企業家」。 

本研究關心的是「文化企業家」如何在台灣的音樂產業中出現的過程，而陳

綺貞從文化工業體制下的唱片公司脫離，成立個人工作室，進而成為獨立音樂

人，她音樂事業的發展軌跡，正好提供給研究者一個探究這種獨立的「文化企業

家」在台灣流行音樂產業中如何出現以及運作的絕佳範例。 

由於國內尚未有「文化企業家」的相關研究，本研究以陳綺貞作為案例，進

行初探性的研究，探討「文化企業家」在台灣流行音樂產業中如何出現以及運作，

試圖回答在台灣流行音樂產業中的文化企業家其運作邏輯為何，以及科技對文化

企業家的影響。 

第二節 論文架構 

本論文的架構，如圖一。本研究在檢視文化企業家如何在台灣出現以及運

作，研究者以研究動機目的為核心，嘗試從文獻中相關理論概念，整理出可資分

析的研究架構，再進而針對文化企業家的運作邏輯進行分析，試圖回答本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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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在文獻探討部份，由於本研究關注於文化企業家的運作邏輯，因此先從後福

特主義的彈性資本積累切入，探討文化企業家的生產機制為何。再者，加入外在

的科技因素，整理有關科技對於音樂產業的產製、行銷、消費面的影響。 

最後，整理出研究架構後，針對次集資料與訪談結果對本文研究問題做出回

應，並以此作為最後的研究發現。 

 

圖一、本論文架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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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分為四節，首先在第一節探討文化企業家的彈性資本積累，討論後福特

主義的特性，其彈性資本積累的特性促使彈性分工，緊接著探討科技與音樂產業

之間的關係為何，它主要的特質對於音樂產業有何影響；最後進行相關音樂產業

研究整理分析。 

第一節 文化企業家的彈性資本積累 

一、 文化產業與流行音樂 

Adorno（1990/李紀舍譯，1996）在〈文化工業再探〉一文中提到，「文化

工業」(cultural industry)一詞最早出自他和 Horkheimer 合著的《啟蒙的辯證》一

書，認為文化工業是以經濟價值對文化予以整編、生產的產業，企圖以由上而下

的方式整合它的消費者，專為大眾消費量身打造，並決定了可供消費的文化商品

（謝奇任，2006 ；蔣玉嬋，2006）。由於單數的「文化工業」僅指涉單一領域，

並且假設當代生活中所有共存的文化產製的形式，是依循相同的邏輯來運作，因

而 Hesmondhalgh 使用複數的「文化產業」(cultural industries)代稱文化工業，一

方面能展現文化產業複雜的型態，另一方面還能顯示文化產業的各式運作邏輯

（Hesmondhalgh, 2002/ 廖珮君譯，2006）。 

關於文化產業範疇的界定，Wynne(1992)認為文化產業涵蓋了傳統上被認知

為藝術的任何活動形式與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包括現場表演、個人藝術家

的生產以及視聽媒體錄製與複製的產品（轉引自吳牧學，2005）。同在這個立論

下，O’Connor(2000) 將文化產業視為處理符號性財貨的活動，包含「典型的文

化產業」(classical cultural industries)，如廣播媒體、電影、出版、錄製音樂、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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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建築、新媒體，以及「傳統藝術」(traditional arts)，如視覺藝術、工藝、劇

場、歌劇院、音樂會及表演、文學、博物館、畫廊等。Power(2002)也認為，用

美學、符號、感覺和體驗內容來決定價值的商品和服務，其生產過程中的參與者

皆稱為文化產業，除此之外，也涵蓋了多種商品化的活動，包括大眾媒體（印刷

和廣播媒體和廣告）、電影、新興科技媒體、藝術、設計、音樂和建築。由此可

知，應將文化產業視為處理符號性財貨的活動，其內容涵蓋了所有被商品化的表

演活動與通俗文化。 

而流行音樂是近代通俗與流行文化的重心，在流行文化中佔據非常重要的地

位，因為流行音樂不僅是以動聽悅耳的方式廣泛地傳播於我們之中，而且它往往

構成整個流行文化傳播和擴散的重要媒介，被視為一種具有普及力量與擴染性的

流行文化產業（高宣揚，2002；張詒銘，2004）。 

根據 Adorno 的觀點，他認為由文化工業所製造出的流行音樂包含標準化與

虛偽個人化，所謂的標準化是指各種流行音樂間所存在之實質的相似處，意味著

流行音樂會越來越類似；而虛偽個人化指的是，將它的生產過程偽裝起來，讓流

行音樂看起來越來越多元化，大眾似乎增加了許多選擇性；除了這個觀點之外，

Adorno 認為流行音樂等文化商品，扮演一種類似「社會黏著劑」的角色，對民

眾產生精神上的宣洩作用，讓民眾能夠適應他們現在的真實生活（Strinati, 2004/ 

袁千雯等譯，2008）。 

Attali (1977)則認為，通俗音樂產業讓音樂從無形的快樂變成商品，預示了

一個由符號構成，販賣無形物質的社會到來，而金錢成為主宰著這種社會消費的

重要因素；換句話說，流行音樂是具有感性消費的文化商品，而所謂的「文化商

品」是一種內含創意的產品，是智慧財產的體現，也能傳達某種象徵意義，正因

為這個界定標準，使我們既能圍繞特定的文化產品（如音樂）來定義特定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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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能讓這類產品和整體文化產業搭上線」(Throsby, 2001/張維倫等譯，2003)，由

此可知，流行音樂是屬於文化產業的一部分，脫離不開通俗文化的發展（高宣揚，

2002）。 

二、 何謂文化企業家 

所謂的「文化企業家」（cultural entrepreneur），是 Leadbeater & Oakley(1999)

用來指稱那些在二十世紀末期推動英國最具活力的文化產業（設計、音樂、時尚…

等）經濟成長的新一代年輕、獨立、文化創作\生產者，文化企業家被認為是英

國的創意產業的趨動力；也就是說，文化企業家是一群從事文化生意的生產者，

他們選擇性且有效地使用企業管理的形式來經營經營文化產銷活動（Ong, 

2006）。 

Leadbeater & Oakley 進一步指出這些英國新的文化企業家，通常也被描述為

「獨立生產者」(the independents)，這些獨立生產者以自我聘僱（self-employment）

的型式，提供了一種如何工作和生產的新模式，而這種新模式未來可能改變其他

行業；此外，「獨立」對他們而言最主要且重要的意義，在於他們可以擺脫大型

文化產業對他們文化生產活動所進行的干預；這些獨立於文化產業之外的文化生

產者，之所以會走向自我聘僱的生產模式，主要是出於他們受到新的文化技術、

價值觀念和經濟邏輯鼓勵，而有意識地選擇了這種創新的文化生產模式

(Leadbeater & Oakley,1999 ; Leadbeater , 1999)。 

這些文化企業家不是專屬於某特定公司的員工，而是獨立或短暫的

(casualized)勞動者，他們的工作因而被賦予「個性」的意義，這是建立在一種關

於個人的才華和堅持不懈的價值觀之上的（McRobbie, 2002），而 Wilson and 

Stokes（2002）在 Cultural Entrepreneurs and Creating Exchange 這篇文章中也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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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文化企業家」這群新的文化工作者，近年來漸漸受到傳統的文化產業與

學術界的重視，不僅在於他們在創造新的就業和經濟成長的作用，同時他們也被

看作是一種創造的生產模式，可以肇生出不同的社會凝聚模式與新型的社會歸屬

感。 

對文化企業家而言，獨立是指去做他們自己想做的事，Leadbeater（1999）

指出有三個因素來驅使他們這麼做：（1）這些人有自己的價值，選擇自由並透

過工作來表達自己，因此他們重視獨立；（2）他們懂得利用科技，在面對市場

競爭時，不會感到備受威脅；（3）因為加入大公司會受到層層的額外開銷和干

擾，也意識到自己擁有一定的技能可以滿足市場上的需要，所以選擇自我創業，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Wilson and Stokes（2002）指出，這種獨立性一直被視為促進企業創新和創

造力不可或缺的特性，它也創造了一個可供辨認的'「新」的工作模式，由四個

關鍵因素組成：（1）在消費和生產之間的模糊分界線：創造性通常被看作是一個

漸進發展的「修改及改變先前發生」創作風格，也就是說，他們是一個創造性的

生產者，但也是一個狂熱消費者；（2）在工作和非工作之間的模糊分界線：大

多數文化企業家對通俗文化是熱愛的，必然會產生界定不清的工作和非工作時

間，因為他們的創作思維是不停止的；（3）個人主義與團隊合作的結合：文化

生產者往往有核心技能，主導著主要的創作過程（如流行歌曲作者或音表演樂

家），為了實踐文化企業家的個人主義價值觀，與他人合作則突顯文化企業家需

要具備溝通技巧的重要性，而雙方最重要的溝通技巧，就是建立在建全的財務管

理知識、經驗之上；（4）作為一個更廣泛的創造性共同體的成員：在互相競爭

和合作下，各個獨立工作的文化企業家，會不斷的交流與學習。因此，這些文化

企業家本身的專業素質非常高，不但能有效完成作品，也能在團隊工作，進而完



 

12 

 

成許多複雜的計劃，也就是說，他們既是獨立且又是合作的。但一個關鍵性的問

題在於，這些獨立創業的文化工作者/文化企業家，他們資金非常的薄弱，往往

資金或資源不足，在財務、時間與預算都不甚寬裕的情形下，他們本身對於所面

臨極不穩定的經濟情況，知之甚詳，因此文化企業家有時也必須與現實妥協，他

們需要開發一些混合商業價值的創作，所以如何建立一個可靠的出版和發行體系

是個極為重要的問題，（Leadbeater & Oakley,1999；McRobbie, 1999）。 

此外，Ellmeier（2002）認為，文化企業化意味著需要藝術與商業全方位化

並擁有經營商業 / 業務的能力，工作時間長而且需與大公司競爭；她同時也指

出，雖然可以將獨立創作看作是一種機會，但也是一種風險，如果經濟風險越小，

則成功機會則越大。 

由此可見，文化企業家是以個體經營的形式存在著，可謂「獨立生產者」，

他們不僅是具有創造性的人才，本身具有操控成品的自主權，同時也具備商業頭

腦，為文化產業提供新的工作和生產的模式，創造新的就業，也為經濟成長起了

作用。但自我聘僱同時也有高風險存在，文化企業家工作實際面對的難題有工作

和收入不穩定、必須一人身兼數職，以及市場需求多寡，以音樂產業來說，文化

企業家的成功機率也比傳統音樂產業包裝出來的歌手小得多。 

而林芳玫（1994）所分析的「個體戶模式」，與文化企業家的文化生產模式，

頗有類似之處。林芳玫（1994）於《解讀瓊瑤愛情王國》中，探討瓊瑤的羅曼史

小說作品時，認為在不同的企業組織形態下，文化產銷的模式會直接影響到創作

者的獨立自主性以及作品的特色，她指出文化產品的產銷模式可分以下三種： 

（1） 藝術家模式(the artistic mode) 

藝術家能夠完全掌握自己的生產與創作過程，同時也具有某種藝術專業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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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形態，尊崇藝術的內在標準、社會責任與使命感，對其而言，行銷只是附屬且

次要，並不能影響其作品的創作。 

（2） 個體戶企業模式(the entrepreneurial mode) 

個體戶企業模式比藝術家模式重視市場導向，在此模式中，創作者和具商業

知識的企業家合作，除了歡迎市場的擴大和利潤的追求，另一方面兩者也維持著

良好的關係與充分的溝通，即使創作者需要去迎合市場口味，也能站在對等的位

階做充分的協商溝通，使創作者的生產過程受到尊重，於生產過程中具有較高的

自主性。 

（3） 文化工業模式 

在文化工業體系中，創作／生產與行銷／流通分成兩個部門，但是彼此之間

的關係密切，由於組織體系日漸龐大複雜，所以生產只是產銷鏈中的一個環節。

因此，創作者較為受制於組織，雖說不會被告知該如何，抑或是在創作過程中被

干涉，但創作者本身對於文化產品的最終形式未必有決定權；總括來說，文化工

業的生產過程是集體創作的過程（林芳玫，1994：172）。 

在這些產銷模式中，林芳玫以個體戶企業模式(the entrepreneurial mode)來形

容瓊瑤及平鑫濤合作的關係，指出台灣的某些文化產業工作者（戲劇節目製作人）

具備「個體戶文化企業（家）」的特徵，也就是他所分析的「瓊瑤與平鑫濤」的

模式。 

回頭來看音樂產業，在現今的音樂產業中，獨立音樂人對於音樂有著自身獨

特的理解，並在此基礎上形成創作理念，進而獨立創作音樂，且保有更多創作的

自由以及對音樂的控制權，加上獨立音樂人也是以自我聘僱為依據，還有「文化

企業家」所面臨生存上的各式難題，因此符合上述所稱的「文化企業家」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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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論文主要研究的對象歌手陳綺貞正是符合「文化企業家」的定義，在台灣的

通俗音樂產業中，是具有相當標竿意義的本土獨立音樂工作者，但是陳綺貞與其

男友，本身亦為獨立音樂人的鍾成虎7間的合作關係，卻又顯示她似乎是類似「瓊

瑤與平鑫濤」的另一組在台灣文化產業中的「文化個體戶」組合模式。 

三、 後福特主義的彈性資本積累 

音樂產業常被比喻為「生產線」或「裝配線模式」（Ryan & Peterson, 1982），

而法蘭克福學派的 Adorno，也曾從批判理論的視角對當代通俗音樂的生產提出

質疑，其質疑的癥結主要是在於流行音樂工業化以及流行音樂本身失去批判能力

上，也就是基於商業市場中的競爭需求而進行通俗音樂的大量生產、複製；為了

能讓流行音樂在市場經濟中銷售、發行，流行音樂的生產，儼然已成為一種工業

化生產的商品，其大量規格化且機械性的生產，使得流行音樂的製作與複製變成

「裝配線化」（Adorno, 1990; Negus/楊皓鈞譯，2011；朱元鴻，2000），音樂產業

如同其他工業革命的產品一樣，成了標準化規格化與單一化的商品。這種透過大

量產製方式以增加效率，將產品賣給無差異化的大眾市場，近似於「福特主義

（Fordist）」式的工業產銷模式（Lash & Urry, 1994）。 

福特主義（Fordist）的特點主要為大規模的機械生產、標準化的零件與組裝、

完全相同的成品、垂直整合組織及大量消費的經濟積累體制典範（蔡明璋，1999；

王振寰，1999）。福特主義透過一種標準化大量生產方式取得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這意味著產品的標準化和大眾品味的單一化，以及一種大眾美學和文

化的商品化，使得消費者面對消費市場充斥同樣商品時別無其它選擇(Harvey, 

1990; Webster, 1995/ 馮建三譯，2000 )。雖然早期的音樂產業抑或所謂的全球「五

                                                 
7 鍾成虎是陳綺貞的吉他手、音樂夥伴、男朋友，同時也是獨立音樂品牌添翼創越工作室的創始

人以及經營者，與陳綺貞之間除了情感關係，在工作方面也合作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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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皆追求規模化與組織化的穩定生產策略，對所有的創、製、產、銷流程中的

主要環節進行嚴密掌控，策略性地追求市場的支配，這種經濟策略的確符合福特

主義的特點，也讓這些跨國公司，賺取不少利潤，但是從現今的音樂產業的結構

轉變來看，福特主義的生產模式已經難以解釋音樂產業走向專殊化的趨勢，以及

近年來陸續出現的小型的、彈性化的獨立製作，以及它們受到市場接受的情形。 

Rowe (1995) 指出，最近幾年小型的、彈性化的生產單位已經出現在常規

的、官僚體系的商業組織之外，呈現一種處於「後福特主義」（Post-Fordism）

的生產機制；而原本福特主義所追求的大規模生產、官僚體系的組織，以及跨國

公司垂直整合的特徵，全都被「後福特主義」所屏棄（Harvey, 1990）。 

蔡明璋（1999）曾經就福特主義和後福特主義作一比較，如表一。由此可見，

由福特主義走向後福特主義， 在經濟生產上瓦解了過去大眾化且大量生產的模

式，而且工人已無須像以往一樣聚集在大工廠中，整個生產方式傾向生產組織分

化與彈性化(flexible)發展(Harvey, 1990; Scott, 1988; Steven, 2003／孫憶南譯，

2005)，也就是說，兩者之間的轉變是由大企業轉變為企業外包（outsourcing），

捨棄僵硬的福特主義工作型態，改採更具有彈性的生產方式。這種生產模式的轉

變也反映在近年的文化生產體制的轉變上，Miege(1989)指出由於流行音樂需要

匯集各類的音樂工作者的不同才華，因此原本生產關係中存在的衝突性就比較

高，而且也比較需要有彈性的生產過程與空間（轉引自謝奇任，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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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福特主義與後福特主義的比較（蔡明璋 1999：443） 

  福特主義 後福特主義（彈性生產） 

1. 生產模式 大經濟規模企業；標準化產品 小企業；彈性專門化生產 

2. 競爭關鍵 相似產品的價格比較 創造性；產品多樣化；高品質產

品 

3. 技術 自動化 電腦創造整合 

4. 投資 生產設備 知識，想像力 

5. 勞動力 大量同質性勞工；低自主性 小規模的團隊生產；高自主性 

6. 工作組織 垂直層級化分工 水平的整合 

7. 組織環境 個別公司之間進行市場競爭 互動密度高，非正式的組合協力

網絡經濟體系 

8. 對經濟不景

氣的反應方式 

裁員；減低勞動力成本；勞力密

集部門外移 

對技術密集工業增加投資；適應

市場需求的變化；生產部門接近

市場消費者 

根據學者 Webster（1995）的說法，基本上，彈性工作的特色主要表現在雇

員人力彈性、生產彈性，以及消費彈性三個面向： 

1. 雇員彈性（flexibility of employee）：包括薪資彈性（針對個別工作者的

狀況設定薪資條件）、勞動彈性、工時彈性（工作時間不再是固定，可

以 part-time 的工作方式）等。換句話說，工作者的工作內涵不再是僵硬

死板，而是較有彈性的工作型態，另外其薪資也是根據個人所為而給予

薪水。 

2. 生產彈性（flexibility of production）：由於資訊網路的發展，讓傳遞訊

息變得更即時性（Just-in-Time），使得客戶和生產者可藉由資訊網路掌

控生產流程，其彈性的生產能力，能夠針對市場快速變化的需求或訂單

隨時做調整；另一方面，跳脫以往的垂直整合，後福特主義時代的企業

開始垂直解體（vertical disintegration），傾向外包（outsourcing）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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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靈活性的生產體制來降低產品成本的生產。 

3. 消費彈性（flexibility of consumption）：消費者對福特主義時代的單一

化產品逐漸反感，加上由於資訊科技的發展，使得「生產—消費」不再

是單一化的機制，而是能夠彈性的應付顧客分殊化的消費需求，從而制

訂生產策略，使得後福特主義時代的生產及行銷亦漸趨於消費者導向，

從大眾消費文化走向分眾消費文化。 

Piore 與 Sabel (1984)提出「彈性專精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指出產業

結構的調整，足以讓生產技術回歸到以技術為主的大轉變，因為福特主義的大規

模生產方法使得傳統手工藝失傳，而手工藝生產卻讓特有的利基市場(specialized 

market niches)獲利，因此新技術的使用，能讓企業對日漸變遷的市場需求做出即

時的反應。對於 Michael Piore 與 Charles Sabel 而言，「彈性專精化」是典型的大

型產業出現後福特主義生產模式的一種生產趨勢 (Hesmondhalgh，1996)。 

Hesmondhalgh（1996）指出，許多學者試圖分析「後福特主義」或「彈性化」

在文化產業的關係，在眾多研究 Piore 和 Sabel 的學者中，以 Christopherson 和 

Storpe 為突出。Christopherson & Storpe (1986) 提供一些與文化的彈性專精化相

關的觀點，解釋了 1940 年代美國電影產業「彈性專精化」的一大躍進，他們舉

出實例，認為好萊塢電影產業已經邁向了垂直解體的後福特主義的「彈性專精化」

生產模式，電影製片廠 (studios)被越來越轉向專門的獨立製片人，外包拍攝電影

的合約被用來取代電影製片廠的签約的演員、導演等。但是學者 Aksoy, A. & K. 

Robins 卻在 1992 年發表文章攻擊前二人的觀點完全沒考慮到好莱坞影業能夠

獨霸全球的原因，在其掌握了生產機制中的權力以及行銷體系，但是這兩者正是

近年來台灣音樂產業因傳播科技創新的影響，受創最深的地方。而隨著時間與科

技進展顯示 ，「彈性專精化」理論至少運用在台灣的音樂產業上，在原先最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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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攻擊的「權力」與「行銷體系」這兩個地方，都已如 Christopherson & Storpe (1986)

當初所提出的辯解相同，已由科技進展提供給獨立音樂生產者足以抗衡大型音樂

產業的工具與手段。 

Harvey (1990) 也曾提出「彈性資本積累」（flexible accumulation）是後福特

主義經濟用來回應後資本主義時代工業的生產邏輯，他認為「彈性資本積累」是

以「彈性」（flexibility）來化解福特主義的生產體制所出現的僵化問題。在 Harvey 

看來，「彈性積累」是一種較為機動的勞動分工，並且隨時關注市場對於產品、

消費、行銷，以及資金籌措的新型態之生產體制。而這樣的體制，也替小型企業

在後資本主義時代敞開大門，因為這樣的生產模式，正好满足了利基市場（niche 

market）8的出現以及對於不斷變換中的文化品味的重視。 

由上述眾多對於後福特主義的說明，我們可清楚的知道後福特主義最重要的

特徵是「彈性化」，在「彈性化」的體制下，不再以大量低自主性且同質性勞工

為主，以及生產標準化的產品，重視規模經濟，進而成為小企業的生存利基，以

小規模團隊生產，採行彈性專門化生產，使得產品多樣化，以符合消費者日趨多

元的消費品味。 

研究者在這裡引用「彈性積累」來討論文化企業家的運作邏輯，主要是因為

進入後福特主義的音樂生產，因為當前文化產業生產的彈性特色，使得生產、許

多配置變得較為彈性，也提供文化企業家／獨立音樂人機會，讓他們能夠進入音

樂市場，另一方面，以往跨國唱片公司在華語流行音樂產製過程中所扮演的研發

角色減輕，使得現今音樂市場不再為跨國唱片公司所壟斷，并使得有更多的音樂

文化企業家／獨立音樂人慢慢崛起。 

                                                 
8 利基市場指的是專注於市場的某一個區隔，為規模較小，範圍較狹窄的小眾市場，也就是產品

或服務的對象不是整個市場大餅，而是一個較小且沒被開發、滿足的區塊，且其需求獨特而複

雜，往往為大企業或競爭對手所忽略或不願意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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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當科技遇上音樂產業 

在討論科技與音樂產業間的互動之前，首先，本研究說明對於科技的定義為

何，接著說明科技與音樂產業之間的關係，以及回顧科技在流行音樂產製中扮演

的角色，最後依此脈絡分析科技對於音樂產業所產生的影響。 

一、 科技與音樂產業之關係 

科技的發展，對人類的生活產生莫大的影響，其運用也相當廣泛，而一直以

來，在流行音樂研究領域中，科技經常被視作一項重要的影響因素。在進入討論

科技與音樂產業的關係前，在此研究者要先針對何謂「科技」做一界定與說明。 

關於科技的定義，MacKenzie and Wajcman（1985）對科技一詞的解釋，認

為科技包含三種意涵：（1）科技被定義為”一套具有實體的機器”，也就是說科技

是指器物和硬體本身，如 CD 唱盤，這是最基本也最狹義的意涵；（2）科技指的

是人利用與使用器物和硬體的活動，其含義便是這些實體機器當有人們去操作

時，它才有用處；〈3〉技術指的是知識〈know-how〉，是關於使用、設計、維修

物體和硬體的知識。Theberge (1997)也認為，「科技」一詞應該了解並盡可能用

廣泛的說法，也就是說，應將其視為一種實踐，因為科技不僅是指機器以及簡單

地在應用科技來演出音樂（例如，利用科技技術來創作），也是代表生產與消費

的組織。綜合上述，本研究認為所謂的「科技」除了應包含錄音技術、音樂壓縮

技術和傳播科之外，不僅是一套具有實體的機器，同時也具有知識技術

（know-how），代表生產與消費的組織所產生相應的改變，所以應將科技視為一

種實踐(practice)。 

而科技與音樂產業的關係，得先從音樂產品的產生談起。首先音樂產品的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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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必須經過一連串工業化的技術，創作者的音樂創作必須經過製作人、歌手、錄

音師及其他技術人員將其錄製成母帶，再經由壓片商製成 CD，才能於市場販售，

但自從錄音技術的進步，改變了原本音樂創作的流程以及最後音樂產品的形式，

使得音樂產品的創作形式受到科技水準的影響（陳秀惠，2002；陳泓銘，2000）。

換言之，以往錄製一張專輯，須經過許多人的製作與分工，但因為科技的發展，

使得創作流程不再需要如此繁瑣，以及音樂產品的形式有所不同，如 mp3，影響

音樂產業甚鉅；因此科技對於音樂產業來說，是影響整體音樂創作，音樂產業與

流行文化的關鍵因素，同時也是一種社會現象、論域或意識形態，與音樂產業的

發展具有密切的關係（黃晧傑，2003）。 

二、 科技解放觀點 

Adorno 以批判的立場，來批判「文化工業」的危害，他認為利用科技本身

作為資本主義大量生產的結果，將促使文化產品在各個層面（外觀、功能、美學…

等）逐漸地趨同，同時也創造出文化消費者虛偽個體性與幸福的幻覺，使得個別

行動者的相關文化實踐活動打上同一性的烙印（Adorno＆Horkheimer, 1972）。然

而此論點過於強調「危害自由民主」、「取消個體性」、「麻痺蠢化」等負面批判，

因此也被批評為文化菁英主義，認為這些知識菁英對大眾的文化經驗缺乏感受

（朱元鴻，2000）。 

由於 Adorno 等人對於文化工業的悲觀評論，使得一些左派學者(例如

Enzensberger 1982; Fiske 1987;  Kellner 1989)感到失望，因為這些左派學者認為

從 Adorno 的描繪中，看不到解放的可能，也提不出其它的策略，特別是新興傳

播媒介所創生的文化形式。而在此時期，法蘭克福學派的另一位學者 Benjamin

正為「藝術複製時代」的興起而興奮，對於新興傳播媒介與文化之間的關係提出

不一樣的見解，可謂是開啟了科技解放藝術的觀點（Burnett, 1996:32; 朱元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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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Benjamin 在其著作《機械複製年代的藝術作品》一文中指出， 原本高高在

上具有神聖光環的藝術作品，在機械時代的技術能夠大量複製下被解放了，雖然

印刷術和電子科技的產生使得原本高掛在藝術館中的作品失去了獨特性，也就是

失去了所謂的靈光（Aura），但也打破權力和專門技術的傳統界線，因為這樣的

機械化生產意味著大量產出，得以讓這些藝術作品能輕易流通到社會各個角落，

讓更多人一起分享藝術家的創作，使得每個人都能夠成為「專家」消費者，因而

視大量複製技術是一種激進的力量（Benjamin, 1969; Burnett, 1996），也就是說，

Benjamin 察覺到了其它批判理論家忽略的可能性，也就是新傳播媒介具有解放

的作用，以及激進媒介策略的潛力，所以機械時代的大量複製，有其必然的存在

價值。此外，雖然 Benjamin 主要是論及電影與攝影等影像藝術，但其邏輯同樣

可用於解釋音樂等亦可受機械複製的藝術作品。   

馬克思理論家 Enzensberger(1982) 呼應 Benjamin 的見解，提出「媒介解放

論」，並且說明新的電子媒介特性具有解放使用的潛力。Enzensberger 認為新媒

介的結構是非常平等的，任何使用者都可以很簡單的取得想要的資訊，因為資訊

並不是實體，且很容易轉寄到任何地方，也就是電子媒介已經完全不同於舊媒介

（如書籍、雜誌），很明顯的，電子媒介已經在現代的文化消費中佔有很重要的

角色；另外他也曾就「媒介的解放性使用」（emancipatory use of media）和「壓

抑性使用」（repressive use of media ）作一比較，認為不同於主流媒介的「壓抑

性使用」，在新時代的「媒介的解放性使用」下，使得訊息更多元，而傳播也不

再是一對多的傳播，而是多對多的傳播，讓每個人都是傳播者。 

從「媒介解放論」來看，首先，由於科技的解放，使得產製過程不再受到大

型文化產業的控制，不再是由大型企業或跨國企業公司所獨佔，解放原本屬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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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大廠的音樂產製技術與行銷網絡。再者，原本屬於單向傳播（也就是一對多的

傳播）的音樂流動方式，演變成多對多的傳播，也就是創作者和消費者之間形成

了雙向互動，音樂作品更能輕易地流通到各個角落被聽見。最後，消費者一改以

往的被動的消費者行為，能更自主的挑選自己所想要聆聽的音樂。 

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引申 Enzensberger 的論點，點出獨立創作者/文化

企業家在科技的解放下，自行掌控唱片產製的可能性，賦予他們對其音樂消費具

有更強的支配能力，同時使得傳統音樂產業的產製權力受到挑戰，而被迫進行重

新分配。 

三、 科技對音樂產業的影響 

由於過去幾世紀以來，科技的不斷革新，音樂產業與其他產業相較之下尤其

首當其衝，其影響層面廣泛，科技不但扮演著流行文化內容革命的促進者，同時

進一步也改變了人類的世界觀。 

在傳統的流行音樂產業，創作者或歌手往往須透過唱片公司或者是通路商將

唱片送到消費者手上（如圖二），在這樣的結構關係中，音樂產製者（也就是創

作者或歌手）主要負責詞曲的創作、編曲、混音、錄音、母帶的處理；唱片公司

負責專輯設計、藝人企劃以及整合行銷的傳播計劃與推廣活動；第三部分則是實

體的通路，最後才到達消費者（任國勇，2006）。 

圖二、音樂產業的結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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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唱片從出版銷售至消費者的過程，可以分成生產、製造、行銷三個過程，

因為一張唱片的完成必須經過企畫製作、製造、發行、宣傳與銷售。Jones (2000)

認為科技在當代流行音樂研究的領域中，應該要關注於科技在音樂製作、消費、

流通等三種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由於本研究主要探討文化企業家的產業結構，

以下分別從科技對於音樂產業的產製、行銷／通路面、消費面的影響進行探討：  

（一）、產製面： 

Jones (2000)認為科技對於音樂製作的影響，主要是利用網路克服創作者與

錄音室間的距離障礙，使得創作者可以輕易地將作品透過頻寬於各錄音室間同步

或非同步錄音，而不需要特定的科技專業技術。除此之外，過去，創作者需要依

賴唱片公司的資源發行且完成一張唱片，也就是將母帶轉錄成唱片產品，並大量

複製，但由於作曲、錄音軟體的出現，產製過程的數位化，使得音樂製作的難度

降低、成本降低，讓創作者亦能自行錄製音樂作品，並壓製成一張 CD（江明珊，

2002；辜雅蕾，2007；簡妙如，2003）。 

（二）、行銷/通路面： 

所謂「行銷」（marketing）是指藉由彼此的互相創造與交換產品和價值，讓

個人與群體滿足其需求和欲望的社會性和管理性過程（Kolter, 2000/方世榮譯，

2000），而音樂產業的行銷目標在於能以精準的行銷策略，準確的瞄準目標消費

者，將音樂商品資訊告知消費者以促進消費，刺激他們購買唱片（黃晧傑，2003；

施韻茹，2004）。換言之，行銷指的是發行和銷售，也就是唱片發行後如何銷售，

如何讓消費者購買，而使銷售量提升。而通路銷售包含通路網絡和消費網絡，前

者是以各式行銷手法刺激閱聽者成為消費者，促使閱聽者進一步進入消費網絡購

買音樂產品及進行周邊消費，後者則是由零售通路、電子傳輸管道、商店、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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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郵寄等所組成，為民眾可直接消費音樂產品的網絡，兩者皆是將音樂產品傳

遞至閱聽者的過程（張容瑛，2001）。 

隨著科技逐漸發達，不論是行銷或通路，皆受到影響。Jones (2000)指出科

技對音樂流通方式的影響在於「去中間化」的特性，衝擊到音樂產業的舊有運作

過程，這部分包括線上音樂銷售（新的中間銷售商的出現）與網路行銷（新的資

訊仲介商）；再者，就網路對音樂產業的影響之觀點來看，網路扮演了虛擬社群、

行銷通路、電子商務的角色，網路提供消費者有更多通路的選擇，同時也提供創

作者發表的另一個通路，還有虛擬社群，也可以培養自己的粉絲群，能與消費者

有更多互動，使得創作者有更多曝光與獨立製作的機會，進而擴展市場（Davis, 

2000；施明淑，2008）。 

除了 Jones 的觀點之外，Shapiro(1999)指出新興科技所造成的影響，可以以

六個概念來解釋，其中的便利與選擇、規避中介力量、增加個人的獨立性同時又

能創造與共同生活群互動的機會，能夠解釋科技對音樂產業所造成的影響，像是

新興科技的產生，使得消費者可以有更多的選擇，再者由於科技的演進，使得音

樂產業減少了許多的守門的能力，增加了音樂的多樣性，以及賦予創作者更多能

力，同時也能讓創作者融入共同的生活社群，可以與消費者互動或交流心得。另

外，通路的部分，也因為科技的關係，增加了新通路，例如網路書店（如：台灣

的博客來）、電視購物頻道等，除此之外，消費者亦可以直接透過網路購買音樂

創作者的作品，並直接回饋意見（謝奇任，2006）。 

在此趨勢下，消費者在虛擬空間中交換音樂與心得，其影響力漸漸大過於音

樂公司單向的宣傳，消費者不再需要仰賴傳統媒體的單一窗口，不需再被動的接

受音樂產業所給予的音樂產品，而網路空間的口耳相傳更是讓更多小眾利基市場

逐漸興起的重要原因（陳柔安，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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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費面： 

黃福瑞（2003）指出，過去在唱片景氣好的年代，不少唱片業者搶著發片賺

錢，一張專輯中往往只有一至兩首歌曲動聽，以及同一張專輯可以一再改版，為

了只是刺激買氣，長久下來，讓消費者有上當的感覺。而隨著科技的進步，在這

個網路時代，消費者的習慣已經大幅改變，消費者接收到專輯音樂的方式不再侷

限於實體 CD，還有 P2P（Peer to Peer）音樂下載、線上音樂商店、手機下載音

樂等多種傳輸形式，使得消費者能在線上試聽，無須再為一首歌而被迫買下整張

專輯，也能自由選擇接受多元的音樂風格（黃福瑞，2003；陳信元，2006；Cooper, 

2005）。 

Cooper (2005)分析 P2P 網路對唱片產業的影響時發現，以往在唱片市場中的

消費者沒有什麼能表達意見的空間和權力，以及唱片公司與消費者的交易過程中

缺乏互動溝通，然而在 P2P 網路的出現之後，提升一般人與非商業體在數位時

代的發言權，讓消費者可以在其中表達出自己的意見，再者，由於去中心化，使

得創作者能夠與消費者直接溝通與互動，不僅消費者可以直接透過網路購買音樂

創作者的作品並直接回饋意見，亦能藉由網路上的口碑宣傳，增加創作者的知名

度，甚至能讓兩者交換創作靈感與點子，或者分享創作心得。 

第三節 流行音樂產業相關研究 

謝奇任（2006）提出流行音樂的研究可區分成四個面向，分別為：（1）流行音樂

生產者：指的是音樂的創作者、製作人以及唱片公司等組織所扮演的角色；（2）

流行音樂本身：亦即流行音樂的文本（歌曲、歌詞、影像）所隱含的意義或引起

的認同；（3）流行音樂傳播媒介：亦即傳播流行音樂的載具，如 CD、MP3 等這

些科技形式的轉變；（4）流行音樂消費者：所謂的歌迷或者聽眾。由於本研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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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在流行音樂生產者的部分，因此，有關文本的研究以及歌迷相關的研究將省略

不談，只針對相關的流行音樂產業研究，進行探討。 

90 年代的研究大都在探討跨國唱片公司所主導的現象，主要專注於跨國唱

片公司的全球化歷程以及在台灣的本土化策略、流行音樂全球化對台灣流行音樂

的文化意涵，首先，跨國唱片公司的全球化歷程的相關研究，主要是探討流行音

樂工業的建制、集中與集團化、全球化，而跨國唱片公司在台灣的本土化策略的

研究則是探討流行音樂工業的歷史發展、台灣流行音樂市場現況（丁寶山，1998；

王英裕，1999；紀明程，1998；林欣宜，1999；葉淑明，1998；劉世鼎，1998），

換句話說，90 年代的研究大都在探討跨國唱片公司對於台灣流行音樂工業所造

成的影響，呈現出當時的研究背景為整個音樂工業是由跨國唱片公司所寡佔的情

況。 

除了與全球化相關的台灣流行音樂產業研究之外，也有分析唱片產業市場結

構與產品多樣性的關聯（王佩華，1998；曾湘雲，2004；陳文駿，2009）、關於

唱片整體性的產製策略（林怡伶，1995；王信敦，1997；周昭平，1999）、唱片

產業的核心資源與五大唱片集團國際化策略（王美雅，1994；池祥蓁，1995；周

幼明，2002）、唱片公司的整體競爭、整合行銷與品牌策略（朱珮瑛，1997；李

逸歆，2001；沈宜蓉，2005；曾詠絮，2002；張孟華，2004；黃宏銘，2004；徐

雅娟，2002；施韻茹，2005；李智煌，2005）、政府的流行音樂政策、文化政策

（郭彥豪，2004；鄭凱同，2005；鄭景雯，2006；楊璨羽，2007）、獨立廠牌或

樂團的行銷策略（林怡瑄，2003；張孟華，2004；戴昀，2006；黃晧傑，2003）、

音樂祭研究（陳惠婷，2005；鄭景雯，2006）、唱片業的藝人徵選模式（鄧孔彰，

2002）等等，這些研究為唱片產業或流行音樂產業的發展，提供了許多豐富資料，

讓吾人可以藉由探討其研究而一窺堂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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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由於科技與音樂的結合，引起音樂產業的革命，自 1999 年後，開始

出現探討數位音樂對流行音樂唱片工業影響的研究（江明珊，2002；汪宜正，

2001；葉國隆，2002；陳泓銘，2000；郭威君，2003；謝鴻源，2004；洪子鈞，

2006；黃舒駿，2006；陳建寧，2006；任國勇，2006；陳如蘋，2007；徐志杰，

2007），這些研究不僅描述音樂產業的過去與現況，更探討音樂產業面對數位音

樂的挑戰的因應對策（詳見表二）。 

而在這些研究中，探討數位科技對於獨立樂團/廠牌或者文化工作者的影

響，又以黃晧傑（2003）、戴昀（2006）、辜雅蕾（2008）與本研究所要探討的文

化企業家較為相近，以下分別論之。 

黃晧傑（2003）認為獨立音樂發展的環境在台灣已然成形，數位科技的發展

影響整個音樂的產製，同時也降低錄音成本，因而針對有獨立產製指標的「交工

樂隊」與「閃靈樂團」進行分析其產製與行銷面，其結果指出目前獨立廠牌/創

作者皆面臨實體通路架上流通率以及大型連鎖通路壟斷的問題。然而，研究選取

的個案在代表性上無法顯示真正潛伏於地下的樂團所遭遇的困境與發展情況，較

無法窺探整體獨立樂團的實際產銷狀況。 

戴昀（2006）以─小白兔橘子唱片為個案，探討其實際運作情況及其音樂產

品由生產到消費的過程，其研究結果發現，小白兔橘子唱片以社團的形式營運減

少成本，內部形成扁平組織結構，其問題為人力不足、分工不明確等，但作為一

個本地獨立廠牌，卻是以英美語系音樂產品的輸入作為最重要的經營項目，徒留

「本地廠牌」的名稱，對於台灣的獨立音樂產業較無實質的幫助。 

辜雅蕾（2008）以賦權和勞動控制的去技術化觀點來探討數位科技對音樂工

作者如何產生影響，其研究結果發現音樂工作者因數位科技獲得最多賦權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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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但錄音師則是面對去技術化的危機，因而建議音樂工作者應學習多重技能、

開發新興音樂載具，以及採用彈性授權條款，但也過度強調科技賦權的概念。 

本研究則是從【獨立音樂創作者\文化企業家】的角度出發，以科技解放和

彈性資本積累的觀點，針對科技對音樂產業所造成的衝擊進行探討，進而分析文

化企業家如何在台灣出現，以及其運作的邏輯為何，以陳綺貞的為例，探討文化

企業家如何在台灣流行音樂產業中能夠生存並得以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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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國內流行音樂產業研究論文 

年份 作者 論文題目 學校系所名稱 

1994 王美雅 流行產業核心資源與國際化策略之研究 政治大學企業管理研究所 

1995 池祥蓁 台灣唱片事業國際化之研究 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 

1995 林怡伶 台灣流行音樂產製研究 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 

1997 朱佩瑛 台灣唱片工業競爭策略之研究 銘傳大學傳播管理研究所 

1997 王信敦 台灣流行唱片製作流程之探討 銘傳大學企業管理研究所 

1998 丁寶山 台灣流行音樂全球化歷程與本土性轉變 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 

1998 紀明程 跨國公司與台灣唱片工業發展之研究 台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 

1998 王佩華 環境與組織因素對產品多樣性的影響：以

台灣地區國語流行音樂市場為例 

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 

1998 葉淑明 全球與本土—台灣流行音樂工業的演變 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 

1998 劉世鼎 跨國唱片公司在台灣的歷史分析：

1980-1998 

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 

1999 王英裕 全球整編與本土共謀：台灣流行音樂工業

轉變之政經分析 

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 

1999 林欣宜 當代台灣音樂工業產銷政經分析 元智大學資訊研究所 

1999 周昭平 台灣唱片公司華語流行歌曲產製策略研

究：滾石國際與新力音樂的個案研究 

中山大學傳播管理研究所 

2000 陳泓銘 台灣唱片工業難過的千禧關卡 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 

2001 李逸歆 台灣流行音樂行銷策略之研究 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 

2001 汪宜正 數位音樂對唱片公司與音樂產業影響之

探索性研究 

台灣大學商學研究所 

2002 江明珊 聽 MP3：何罪之有？台灣數位音樂科技、

法律與流行音樂工業之角力的開戰 

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 

2002 周幼明 核心資源與國際化策略對市場進入策略

關係之研究—以全球五大唱片集團為實

證 

中原大學企業管理研究所 

2002 徐雅娟 台灣地區跨國音樂集團之廠牌策略研

究：以影響因素為例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 

2002 曾詠絮 台灣唱片產業導入直效行銷應用之初探 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 

2002 葉國隆 數位音樂格式對音樂產製的影響—以台

灣音樂網站為例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 

2002 鄧孔彰 台灣唱片公司徵選新藝人決策模式之研 銘傳大學傳播管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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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2003 林怡瑄 台灣獨立唱片研究 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 

2003 郭威君 台灣流行音樂唱片工業的未來在方？ 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 

2003 王晧傑 兩個樂團的產銷分析—以交工及閃靈為

例 

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 

2004 張孟華 台灣獨立唱片公司之整合行銷傳播策

略—以風潮、金革為例 

政治大學廣告研究所 

2004 張維元 解析流行音樂夢工廠—一個實踐形構視

角下的個案研究 

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 

2004 曾湘雲 檢視台灣流行音樂市場結構與產品多樣

性之關連性—從歌曲內容及音樂產製面

談起 

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 

2004 黃宏銘 整合行銷傳播在唱片工業之應用研究—

以兩唱片公司為例 

政治大學廣告研究所 

2004 謝鴻源 本地唱片工業者如何因應當前主要問題

之研究 

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 

2004 郭彥豪 政府扶植台灣流行音樂產業之策略研究 臺中健康暨管理學院國際企

業研究所 

2005 沈宜蓉 台灣流行音樂市場之整合行銷傳播策略

研究 

世新大學傳播管理研究所 

2005 鄭凱同 主流與獨立的再思考：文化價值、音樂產

業與文化政策的思辯與探討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 

2005 陳惠婷 搖滾音樂演唱會之文化行銷分析—以

「Say Yes to Taiwan」演唱會實例 

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研究所 

2005 施韻茹 由節拍旋律到娛樂商品：台灣流行音樂產

業產銷結構轉變研究 

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 

2005 李智煌 台灣音樂產業行銷傳播與通路策略之研

究－以新力博德曼音樂娛樂股份有限公

司為例 

世新大學傳播管理學研究所

(含碩專班) 

2006 鄭景雯 貢寮．獨立音樂．海洋音樂祭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2006 戴昀 台灣獨立唱片廠牌實作：以小白兔橘子唱

片為例 

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2006 洪子鈞 數位化時代音樂產業何去何從?－以生產

力觀點進行全球音樂產業的實證 

交通大學管理科學系所 

2006 黃舒駿 數位時代台灣流行音樂產業之競爭動態

與商業模式 

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研究所 



 

31 

 

2006 陳建寧 音樂數位化對流行音樂產業影響之研究 國立臺北大學企業管理學系 

2007 任國勇 曙光：台灣流行音樂產業的新典範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2007 楊璨羽 音樂產業與文化政策：一個獨立音樂視野

的探討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碩士

班 

2007 陳如蘋 傳統唱片產業與線上音樂產業之發展現

況、及經營模式之研究 

世新大學傳播管理學研究所

(含碩專班) 

2007 徐志杰 台灣數位音樂產業未來意向之研究 淡江大學未來學研究所碩士

班 

2008 辜雅蕾 數位科技對文化工作者的影響-以流行音

樂工作者為例 

國立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

所 

2009 陳文駿 流行音樂市場唱片特性和消費者需求適

配與重定位分析 

國立中山大學傳播管理研究

所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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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研究對象 

第一節 研究方法的選擇 

研究方法的選擇，乃是依研究問題以及目的而定。社會研究的典範可劃分成

「質化研究」與「量化研究」，「質化研究」避免利用數字統計推估，其研究旨趣

在於探索或描述事實，對研究對象較有更深入的認識與理解，不急於將結果概

推，得到一般化的原則，屬於「軟性研究」（Maykut & Morehouse,1994; Martin W 

Bauer& George Gaskell, 2000/ 羅世宏等譯，2008）；而量化研究主要是依據源自

於實證主義科學研究取向的假設，以數字的形式蒐集資料，並使用統計模型解釋

資料，屬於「硬性研究」（W. Lawrence Neuman, 1997 /朱柔若譯，2000; Martin W 

Bauer& George Gaskell, 2000/ 羅世宏、蔡欣怡、薛丹琦合譯，2008）。基本上，

不僅僅是資料收集的方式有所不同，在其科學視角、研究者的位置、資料形式、

理論基礎都有差異，質化研究的觀點為整體的，描述行動及脈絡中與個人有關的

意義（胡幼慧，2008）。由此可知，若要針對研究的主題提出具體的描述、闡明

欲研究的現象以及有更入的認識，透過質化研究方式來進行，似乎是一個較適當

的選擇。 

本研究旨在探討在文化產業下文化企業家的產業經濟及其運作邏輯，以台灣

歌手陳綺貞作為個案研究，目的是希望能夠解答以下問題：1、音樂產業結構的

轉變對於文化企業家的影響；2、文化企業家在音樂產業下的運作邏輯，因此本

研究選用質性研究中的「次級資料分析」、「深度訪談法」及「參與觀察法」為研

究方法，利用台灣音樂產業的獨立音樂工作者以及長期接觸音樂產業的音樂評論

者的深度訪談，瞭解現今在「後福特主義」時代的音樂產製現況，輔以「次級資

料分析」蒐集其相關的報章雜誌、研究報告，以及與流行音樂產業發展的相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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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並加入研究者本身作為一個長期喜愛陳綺貞的音樂消費者所進行的「參與觀

察」，進一步的觀察陳綺貞與歌迷的互動關係，試圖剖析文化企業家的運作邏輯

以及其發展軌跡。 

一、 次級資料分析（secondary analysis）： 

次級資料分析是利用對於次級資料的探索，是一種研究者將已蒐集到的資料

與檔案，或已處理過的資料、學術上既有的文獻資料，為了不同的目的而重新分

析的研究形式，以便能對研究主題有較為深刻的瞭解，並能進一步得到較為完整

的結論（Babbiee,2004; David, 1993/董旭英、黃儀娟譯，2000）。因此，以此研究

法來進行研究時，必須先針對所欲研究問題蒐集相關資料，並進行分類和詳讀所

蒐集的資料，再加以進行分析整合，最後根據研究結果做出結論。簡言之，次級

資料分析是對既存的資料進行更深入的研究與分析。 

次級資料取得來源包括圖書館、組織團體的文件紀錄資料庫以及商業團體、

行政單位的研究報告、研究者等專家或權威所建立的資訊，故「次級資料」又可

稱為「二手資料」（Steward, D. W& Kamins, M. A. ,1993; David, 1993/董旭英、黃

儀娟譯，2000）。本研究網羅既有的與音樂產業或陳綺貞相關的文字記錄，除了

期刊論文等學術性研究之外，亦包括有關陳綺貞報導的報紙、雜誌、書籍、專輯

音樂展演活動之企劃、訪談錄、歌迷的反應（批踢踢實業坊上的 cheer 版以及

cheerego.com 官方網站留言板）等相關文獻（如表三）。 

次級資料分析是一個實際且有效的途徑，在應用上比搜集原始資料擁有更多

有利的條件，其優點在於省時、降低研究成本及效率優勢，根據其他研究者的先

前的次級資料作為本身研究的基礎，它比原始調查便宜、快速，不僅可縮短研究

時間、節省成本的花費，也能使研究者將資源集中於既有的資料的解讀和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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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對現存研究快速掌握與瞭解，能儘速回答研究問題。此外，次級資料研究能

填補現有知識的不足，提升研究花費的最大價值，亦能提供一個有效的比較研究

工具，可讓研究者在檢驗不同時代脈絡時，可比較新資料與先前資料間的差異，

從中找出適當的闡釋（Babbiee,2004;David, 1993/董旭英、黃儀娟譯，2000）。本

研究選擇使用次級資料分析法，主要就在於本研究所欲分析的是文化企業家的彈

性化資本積累，以及文化企業家的出現如何反映出整個音樂產業體制的改變，而

音樂產業已經擁有大量關於它的研究記載與文獻，根據前人這些寶貴的研究結

果，可讓研究者快速了解時代變遷下音樂產業的結構如何改變，藉此爬梳文化企

業家對於台灣音樂產業的重要性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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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音樂產業及陳綺貞相關文件資料 

資料來源 資料類別 出版時間 備註 

用熱情，勾引樂迷大團結 報導/專訪 2000 作者莫乃健

陳綺貞的音樂世界 報導/專訪 2002 作者吳怡慧

cheerego.com 官方網站 2003 陳綺貞 

sixteen days 有聲出版品 2006 陳綺貞 

她是“好小氣＂的陳綺貞 報導/專訪 2006 南方周末 

你擁有你的，我擁有我的姿態 報導/專訪 2006 作者黎文 

陳綺貞：這是對我音樂的肯定 報導/專訪 2006 南方都市報

地下好樂：認識地下音樂的第一本書 書籍 2008 許逸凡 

廈門晚報獨家訪問 陳綺貞 報導/專訪 2008 廈門晚報 

另類經營，引爆歌迷超高消費力 報導/專訪 2009 作者王曉晴

『訪談』陳綺貞：我渴望的不是成功 報導/專訪 2009 作者王碩 

旅行的兩種意義-陳綺貞 報導/專訪 2009 7-watch 

陳綺貞：我一直在過心目中的慢生活 報導/專訪 2009 大洋時尚 

無與倫比的 Live 報導/專訪 2009 城市畫報 

台創作才女陳綺貞：家庭突變放棄

古典音樂 

報導/專訪 2010 海峽導報 

音樂也是溫柔的社會運動 報導/專訪 2011 作者黎文 

夏季練習曲 2010-2011 巡迴場刊 活動資料/ 

周邊商品 

2011 陳綺貞 

陳綺貞：＂我想了一整夜關於未來的情

節＂ 

報導/專訪 2011 作者雷旋 

和我在一「綺」，意識陳綺貞的演繹：

歌迷的詮釋與轉變 

世新大學公共

關係暨廣告學

研究所碩士論

文 

2011 康宸瑋 

cheerego.com 電子報 電子報 不定期 陳綺貞 

台大批踢踢實業坊 Cheer 板 BBS 討論區 不定期  

添翼創越工作室網站 官方網站 不定期 添翼創越工

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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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深度訪談： 

深度訪談經常被描述成一種對話的形式，能使研究者與受訪者有深入的互

動，也能從彼此的互動過程中清楚得知研究的核心問題（Burgess, 1982a, 1984; 

Lofland and Lofland ,1996; 李逸歆，2000）。而 Mishler(1986)也認為訪談是一種交

談的行動，由受訪者與訪談者共同建構意義的過程，受訪者能將自己的記憶轉化

成一種認為訪員可以理解的方式，去重構自己的經驗和歷史，而不是將存在腦中

的記憶如實的呈現而已，透過這種互動過程，能不斷在互動過程中創作新的意義

（轉引自胡幼慧，1996）。 

另外，深度訪談的特性包括其使用較小樣本、對於受訪者的回答提供詳盡背

景資料、可長時間觀察受訪者非語言反應、具有足夠的彈性以及互動的本質、能

夠達到深度的能力、可創造出新知識或想法、能夠獲得豐富且詳細的資料

（Wimmer& Dominck, 1997; Jane Ritchie& Jane Lewis, 2003 /藍毓仁譯，2008）。考

慮到本研究的目的，需要受訪對象提供許多詳細且豐富的資訊，所以此一研究途

徑，將有助於研究者更深入瞭解文化企業家的運作過程以及合作對象的共生關

係，以平衡次級資料在主觀上詮釋的不足。 

個別訪談或深度訪談通常持續一至一個半小時的會話，訪談一開始會先簡介

該研究、感謝受訪者接受訪談，並且請求受訪者同意錄音（Martin W Bauer& 

George Gaskell,2000/羅世宏、蔡欣怡、薛丹琦合譯，2008），因此，本研究的每

次訪談時間約一至一個半小時，經受訪者同意並以錄音方式加筆記全程紀錄訪談

內容，以確保資料的完整性，並在訪談結束後完成逐字稿的謄錄動作。 

基於本研究旨趣，訪談對象的選取以長期接觸音樂產業及參與音樂產製過程

的人員為第一考量。在找尋訪談對象的時候，從研究對象陳綺貞本人以及添翼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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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工作室，以及曾與陳綺貞合作過的對象一一進行訪談意願的詢問，然而在此過

程中困難重重，首先在接洽陳綺貞是否能接受訪談時，陳綺貞的經紀人便表示不

接受學術研究的訪談，而在其他人方面則是沒有給予回應，唯有曾參與過陳綺貞

前兩張魔岩時代唱片製作的李欣芸小姐願意接受本研究的訪談。另外，在找尋長

期接觸音樂產業的人員進行訪談，其困境也亦同，所獲得的回應是不接受學術訪

談，因而被婉拒。最後，擔任過幾屆金曲獎評審委員的宋銘先生表示願意接受訪

談。 

因此，本研究挑選了兩位受訪者，分別是台灣音樂產業的獨立音樂工作者，

並曾參與過陳綺貞前兩張魔岩時代唱片製作的李欣芸小姐，以及長期接觸音樂產

業的音樂評論者宋銘先生，其基本資料詳見表四。 

表四：訪談對象基本資料 

訪談對象 經歷職業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型式 

李欣芸 製作人、獨立音樂工作者，

現為 News98 電台《音樂

DiDaDi》節目主持人，並成

立「李欣芸﹒音樂工作室」。

100/12/15 李 欣 芸 音 樂

工作室 

面訪 

宋銘 華梵大學文學院講師、資深

廣播主持人、金曲獎評審委

員、台北市小巨蛋表演節目

審議委員 

100/12/16 台 北 也 門 町

咖啡館 

面訪 

 

三、 參與觀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 

Lofland & Lofland 認為，參與觀察是實地觀察（field observation）或直接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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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direct observation），研究者為了對一個團體有所謂的科學了解，而在那個團

體內建立和維持多個面向和長期性的關係，以利研究的過程。陳向明（2005）進

一步指出，在直接觀察中，指的是身處在所要研究的現場，直接的觀察當時所發

生的人、事、物，所產生的變化或發展。簡單的來說，就是研究者進入研究對象

的場域中，進行面對面的社會互動，並且以漸進的、有系統的方式蒐集資料之科

學調查方法（黃新生，1987）。 

參與觀察法是由一些研究的原則、策略、程序、方法和技術所組成，它有七

個基本特點 (Jorensen, 1989)： 

1. 側重由特定情境或圈內人的角度來看人類活動的意義和交互影響； 

2. 以日常生活的情境和環境，作為研究本身和研究方法的基礎； 

3. 一種著重解釋和瞭解人類生活的理論和理論化形式； 

4. 一種開放式的、靈活的，要求根據從情境中所蒐集到的事實，隨時重新

界定其研究問題； 

5. 深入、質化、個案研究取向和設計； 

6. 參與角色的表現 

7. 使用直接觀察和其他方法來蒐集資訊。 

另外，Jorensen (1989)也指出，在此研究方法中，研究者需要直接以參與者

身分，涉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並且以成員或圈內人的角度，進入日常生活世界的

途徑。由此可知，參與觀察法提供給我們一個直接實驗和觀察的工具，讓我們得

以圈內人的身分進入所要觀察的場域中，蒐集相關所需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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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較難取得文化企業家對其產業的敘述與訪談，以及所訪談的內容也較為

主觀，故採用參與觀察法，直接在其相關場域裡進行研究，研究者不僅能夠對研

究對象，有較為具體、清楚的認識，更可以深入了解被研究者是如何和歌迷有所

互動；另一方面，研究者可以運用先前的經驗（以歌迷的身分參加演唱會）和運

用研究者的角度，重新進入到這些場域進行研究，進行較為客觀的描述。 

進入參與觀察，首要注意的是，就是決定研究場域（嚴祥鸞，2008），Jorensen 

(1989)認為要選擇進入什麼樣的環境觀察，必須考慮：（1）研究者是否得以進入

該環境；(2) 研究者可以扮演那些角色，(3) 研究者所扮演的角色能否提供充分

的機會去接近你要研究的目標。另外，須取得同意進入研究場域，而舞台型的環

境（演唱會）通常對任何願意成為參與者的人，抱持開放的態度，只需要購買門

票，就可以對開放給歌迷欣賞的演唱會進行觀察（Jorensen, 1989; 嚴祥鸞，2008）。 

本研究於 2010 至 2011 年間，購買陳綺貞的夏季練習曲巡迴演唱會（台南場、

高雄場）門票（如表五），進入其場域，研究者以參與者的身分涉入參與活動，

以一種圈內人的角色進行參與觀察，同時也以研究者的角度進行現場的研究紀

錄。  

表五： 參與觀察的場域 

日期 名稱 地點 票價 主辦單位 

2010/08/28 夏季練習曲巡

迴演唱會（台

南場） 

成 功 大 學

中正堂 

2800/2500/2000/1600/12

00/1000/800 

宜辰整合行銷／

成陽傳播／聯成

娛樂 

2011/10/01 夏季練習曲巡

迴演唱會（高

雄場） 

高雄巨蛋 2800/2500/2000/1600/12

00/800 

添翼創越工作室

／添翼文創事業

／宜辰整合行銷

／成陽傳播／聯

成娛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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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場進行參與觀察的時候，以研究者的角度，記錄著當下所發生的情況，

如陳綺貞與歌迷的互動關係，以及觀察演場會的售票狀況，並客觀的記錄所見所

聞，不加入自己的意見，完全的以實際發生的情況為主，以增加研究的客觀性。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論文選擇對於台灣音樂產業具獨立音樂代表性且成功的歌手陳綺貞做為

研究對象， 首先針對陳綺貞的經歷、特色做詳細說明，以對本論文研究對象－

「陳綺貞」有更深入的了解。 

如果說，世界上有某種聲音，是你一直沒聽過卻內心在尋找的，那麼，陳綺

貞那種清澈乾淨得如同雨後陽光的聲線質感，那些簡單敘事，低迴孤獨又力

量強大的歌詞，確實地在引領我逐漸進入她的音樂世界。（黎文，2006） 

聽陳綺貞的歌，總有種奇妙的狀態感，像時間戛然停止，那空間也沒人打擾，

一切都不在 ing 的時態中，而是回到你幼年某個晴朗無雲的樹蔭下，一切沒

什麼大不了的……這是陳綺貞音樂的魔力。（馬欣，2009） 

舞台上的她，一把吉他、一束燈光，娓娓吟唱著拾取自生活中的點滴。她的

凝聚力來自於她的單純，帶領我們實現了對美好生活的想望。陳綺貞於是成

為華語樂壇的一個重要註腳，從小眾表演到萬人空巷，她的音樂旅程充滿很

多意想不到的驚喜，而她卻從來沒忘記體驗人生的初衷。（李郁淳，2010） 

陳綺貞的音樂之路始於 1996 年，當時參加第十二屆木船民謠歌唱大賽，唱

著自己創作的《狂戀》拿下第一名，被魔岩挖掘，很快的便與當時的魔岩唱片簽

了約，同時並依照她當時大學生的身份，被定位為「城市的聲音」。而在魔岩唱

片時期，她錄製了 3 張限量發售的 Demo 專輯（王曉晴，2009），從這時便可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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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出陳綺貞獨立音樂之路的一些蛛絲馬跡。 

然而，受到唱片市場下滑衝擊，魔岩唱片結束營業，陳綺貞的合約回到魔岩

母公司滾石唱片。2003 年陳綺貞在約滿後離開滾石唱片，成為一位獨立音樂人，

成立「好小氣音樂工作室 cheerego.com」，開啟獨立音樂之路，並獨立發行首張

創業單曲《Sentimental Kills》。2004 年 3 月發行第二張單曲《旅行的意義》，被

無數歌迷奉為經典，而在同年的 12 月的最後一天，發行第三張單曲《after 17》。

2004 年與 2005 年的交接處，陳綺貞決定自己貸款來制作一張新唱片，在 2005

年發行第四張專輯《華麗的冒險》，在 2007 年和 2008 年分別發行了《Pussy》、

《失敗者的飛翔》第四、五張單曲，2009 年發行第五張專輯《太陽》。  

發展至今，陳綺貞在台灣已發行 5 張原創專輯、6 張單曲、3 張 Demo、3

張精選輯、2 場演唱會和 2 張影像作品集的影音記錄，以及 2 本書籍（如表六），

舉辦過許多的大中小型的演唱會，也參與許多藝人的歌曲創作，並在 2003 年至

2005 年間參與幾米創作音樂劇《地下鐵》演出（飾演女主角），都有很好的評

價。由此可見，陳綺貞展現了獨樹一格的姿態，在魔岩時期便展現其自身風格，

堅持自己的自主性。 

本研究所關注的「文化企業家」主要為具有知名度且獨立製作的獨立音樂創

作者，而非潛伏於地下的相關獨立音樂創作者。就陳綺貞而言，陳綺貞在尚未與

魔岩簽約時，便在校園以及酒吧走唱，而與魔岩簽約後，在魔岩時期便累積了其

知名度。本論文之所以選擇陳綺貞作為研究對象，一方面是因為她從文化工業體

制下的唱片公司（魔岩唱片）脫離，成立個人音樂品牌，進而成為獨立音樂人，

其音樂事業的發展軌跡，正好提供給研究者探討關於「文化企業家」出現在台灣

流行音樂產業的一個切入點；另一方面，也希望從陳綺貞獨立製作唱片的例子

中，為「文化企業家」發掘出更為細微的看法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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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六：陳綺貞作品年表 1998~2010 

類別 年份 作品 發行 

1998年07月 《讓我想一想》 魔岩唱片 

2000年04月 《還是會寂寞》 魔岩唱片 

2002年08月 《吉他手》 滾石 

2005年09月 《華麗的冒險》 艾迴唱片 

專輯 

2010年01月 《太陽》 添翼創越工作室

1997年09月 《Demo1》 魔岩唱片 

2000年03月 《Demo2》 魔岩唱片 

Demo 

(魔岩時期) 

2001年11月 《Demo3》 魔岩唱片 

2003年11月 《Sentimental Kills》 cheerego.com 

2004年03月 《旅行的意義》 cheerego.com 

2004年12月 《after 17》 cheerego.com 

2007年02月 《pussy》 cheerego.com 

2008年07月 《失敗者的飛翔》 cheerego.com 

單曲 

(獨立製作) 

2009年10月 《太陽募款限定單曲》 添翼創越工作室

2002年10月 《陳綺貞精選》  滾石 精選輯 

2005年03月 《CHEER》精選輯 滾石 

2005年10月 陳綺貞[華麗的冒險]錄音影像筆記 16 

day》 

cheerego.com 

2007年5月 《陳綺貞2005-2006花的姿態演唱會經

典實錄(DVD) 》 

亞神音樂 

2007年9月 《CHEER LOOKS CHEER`S 

FRAME-002 陳綺貞音樂影像作品集》 

cheerego.com 

影音出版品 

2010年5月 《太陽巡迴演唱會immortal tour 實錄

(DVD) 》 

添翼創越工作室

書籍 2001年11月 《不厭其煩》 時報出版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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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文化產業下的文化企業家 

本研究針對陳綺貞進行個案研究，透過檢閱分析書面文件以及相關訪談等資

料，同時訪談個案之音樂唱片製作的運作人員以及長期觀察音樂產業的評論家，

以了解文化企業家如何在台灣出現以及其運作的邏輯為何。因此，在本章節，首

先介紹本研究對象的音樂旅程與其組織源起與架構，也將詳述陳綺貞如何運用其

資源經營自己的品牌，最後探討科技對於文化企業家帶來的影響與現象，預示著

後福特主義的來臨以及科技的發展，是否造成文化企業家在台灣的出現。 

表七：分析架構 

音樂旅程 分別由魔岩時期/滾石、獨立音樂時期了解其背景 

工作室成立緣起 好小氣音樂工作室成立時間、原因與背景 

獨立音樂創造歷程 專輯獨立製作、發行、銷售與行銷歷程 

數位科技的運用 如何使用科技進行行銷與運用 

第一節 陳綺貞的音樂旅程 

一、 魔岩時期/滾石（1998~2003年） 

在 1998 年的時候，陳綺貞跟魔岩唱片公司簽約。當時魔岩唱片以在台灣開

發新的獨立音樂力量為主，扮演先鋒的角色，並且以另類的思考為出發，「用很

不大眾的觀點，來看大眾市場9」，嘗試做出該時代最具啟發性和最具創作性的作

                                                 
9 參見：莫乃健（ 2000）。〈 用熱情，勾引樂迷大團結〉，《 Cheers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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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就行銷的角度來看，魔岩走的是產品利基市場經營方式10」，使用市場區隔

來面對當代華語流行音樂的黃金時期，不僅對當代華語流行音樂的走向產生了巨

大影響，同時在市場上也取得亮眼的銷售成績。而陳綺貞是魔岩簽下的第一位女

歌手，並依照陳綺貞當時大學生以及在都市長大的女性的經歷，被定位為「城市

的聲音」，而其清新純粹的聲音，更被譽為「魔岩裡的天使」。 

在魔岩唱片期間，陳綺貞發行了《讓我想一想》（1998）、《還是會寂寞》（2000）

11兩張專輯，並製作了三張限量發售的 Demo 專輯（Demo1、Demo 2 、Demo 3），

分別於 1997 年、2000 與 2001 年發行；但當時唱片公司沒有打歌預算，她便決

定到誠品書店門口演唱，並剪了一支逗趣的白蟻短片在網路播放，創造人氣與買

氣。 

在獨立製作現已成為一種風潮時，陳綺貞早在 1997 年、2000 與 2001 年就

分別推出三張現已絕版的限量手工 Demo，陳綺貞回憶起當時在魔岩唱片所發行

的 Demo 系列，就表現出她不同意唱片公司過於商業考量的作法： 

之前在公司的時候，《Demo》系列對他們而言不是一個可以賺錢的東西，所

以他們不想弄得太複雜，只要出一次就行，沒必要考慮再版之類的複雜流

程，於是就有了那三張限量版的《Demo》，可是對我來說，並不想讓它變成

一個限量。（王碩，2009） 

當初並不是真的想『限量』，是因為印刷廠會要求一定的量才幫你印，而且

當時的東西其實蠻粗糙的，連我自己也不太敢聽（笑）！不過我對於音樂的

想法和要求其實一直都沒有什麼改變。（7-Watch，2009:84-86） 

                                                 
10 同上 
11 《讓我想一想》（1998）、《還是會寂寞》（2000）入選台灣 1993 至 2005 年度的 200 大最佳專輯

（中華音樂人交流協會，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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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很多人不理解為什麼我要限量，因為我當年跟魔岩簽的合約就是限制這

個數量，所以我沒有辦法，甚至還有一個部份的版權不是我自己。（雷旋，

2011） 

在其受訪時提及當時三張 Demo 之所以限量發行的原因，由於唱片公司過於

商業考量，加上當時受限於當時所簽的數量，使得 Demo 變成限量發行，但對於

陳綺貞而言，她並不苟同限量這個作法。然而，當時限量發售的 Demo 系列作品，

由於其物品的「限量」與「稀有性」，增添歌迷擁有與獲取上的榮耀感，現在在

網路上價錢高達 2 萬元，造成一片難求的盛況。 

由此可知，在大型唱片公司下的唱片製作，其前提必須符合商業消費的邏

輯，除了建立消費認同，另一方面所生產出來的音樂商品，也需要符合具有賣點

的唱片生產規格。 

之後，魔岩唱片在受到唱片業不景氣的衝擊下，於 2001 年結束營業，旗下

歌手轉到滾石，這時陳綺貞的合約回到了魔岩的母公司滾石唱片，發行了專輯《吉

他手》。與滾石唱片約滿後，2003 年，陳綺貞成立個人音樂品牌「好小氣音樂工

作室」，並架設風格冷調華麗的獨立音樂網站 www.cheerego.com，成為一位獨立

音樂人，開始她的「文化企業家」生涯。 

二、 獨立音樂時期（2003年~） 

陳綺貞在 2003 與 2004 年的時候，以獨立音樂人的姿態，運用極有限的資源，

自製且陸續發行了單曲《sentimental kills》、《after 17》、《旅行的意義》，在零宣

傳預算的狀況下，銷售反應大好，成為樂迷收藏的珍品唱片，引起單曲發行的新

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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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綺貞曾表示她之所以會選擇發行單曲的原因： 

發行單曲在“國外＂行之有年，但當時華語樂壇中比較少人這麼做，大家不

瞭解，因而無法接受“單曲＂這個形式，總覺得音樂的出版一定是寫完 10

首歌以後，才可以湊齊發一張唱片。對我來說，歌是一首一首寫出來的，我

知道每一首歌都有它完整的故事和獨立的生命。很多音樂上的創意，必須要

先冒著不被瞭解的風險，透過時間讓不瞭解的人有機會明白，我選擇這種與

眾不同的發行形式，也是表達創意的一部分（海峽導報，2010）。 

對於陳綺貞而言，每一首歌都有其完整的故事，而有時候一首歌並不適合放

在一整張專輯裡，需要單獨發行這樣的一首歌，因此需要冒著不被市場接受的風

險，選擇這種發行單曲的模式。 

在 2004 年與 2005 年的交接處，陳綺貞決定自己貸款來制作一張新唱片，在

2005 年發行第四張專輯《華麗的冒險》，交由艾迴唱片發行，此張專輯除了

獲得中華音樂人協會十大專輯，在專輯中的「花的姿態」也獲得中華音樂人協會

十大單曲，而同年也在台北舉行「花的姿態」臺北演唱會；2007 年獨立發行第

四張單曲《Pussy》，在台北車站大廳直接現場錄音，打破在音樂製作上的許多舊

有藩籬以及認知，同時她也首度發行演唱會 dvd+2cd《陳綺貞 2005-2006 花的

姿態演唱會經典實錄》。 

2008 年發行《失敗者的飛翔》單曲，2009 年發行第五張專輯《太陽》，也

參加公益活動，在同年十月份發行太陽募款限定單曲，更舉辦了「太陽」巡迴演

唱會，巡迴演出好幾場（台北、香港、上海、新加坡、杭州、南京、廣州、北京、

成都、高雄）。 

2010 年《太陽》不僅獲得中華音樂人協會十大專輯以及「魚」、「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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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中華音樂人協會十大單曲，甚至還獲得第 10 届華語音樂傳媒大獎之評審團

特別致敬獎；再者，同年亦發行太陽巡迴演唱會 immortal tour 影音紀錄。除此

之外，也開始進行「A piece of summer II 夏季練習曲」亞洲巡迴演唱會。 

第二節 文化企業家運作的邏輯 

一、 好小氣音樂工作室的緣起 

陳綺貞離開滾石唱片後，便成立個人音樂品牌（好小氣音樂工作室），成立

工作室有兩個原因，一方面是因為當時的魔岩解散，以往那種自由創作的寬鬆環

境不復存在，另一方面則是她不太能接受一般唱片公司的安排，而其對音樂創作

的自主性也較為被限制。 

陳綺貞談起成立音樂工作室的原因： 

我從 2003 年開始，覺得自己不太能夠接受一般唱片公司的安排，一般唱片

公司的習慣，都會把歌手照顧很好，每錄一張唱片都會定一個地方，然後一

段時間裏每天都去，就像是上班一樣。對我來說，就是這樣嗎？一切都是必

須預期的嗎？（大洋時尚，2009） 

魔岩唱片為旗下歌手提供了自由創作的寬鬆環境，後來唱片環境日益惡化，

魔岩不再，我卻發現自己實在是太過依賴那個自由的環境了。這也是為什麼

我這麼久都沒有和其他的唱片公司簽約的原因……現在要我接受唱片公司

規定主打歌是哪一首，決定哪首歌不要收錄，或者要你唱一首別人給你寫的

歌，這樣的事情我完全接受不了……後來決定自己做，我沒有辦法也不願意

再跟唱片公司合作（廈門晚報，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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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 90 年代跨國唱片公司的進入，帶來在財務控管、人才管理、產品定

位、行銷宣傳上的概念，使得許多唱片公司商業角度衡量效益，過度倚賴行銷宣

傳，因而使得音樂創作者的創作自主性受限（謝奇任，2006）。而當時的魔岩唱

片，主要是開發新的獨立音樂，提供給旗下歌手較多的自由創作的環境，因此當

習慣以往的獨立自主彈性的空間後，陳綺貞就無法接受在傳統文化產業體制下的

運作流程。 

陳綺貞回憶她在魔岩唱片時的創作經驗： 

要說給歌手的自由度這方面，魔岩已經是無可挑剔的了，但他們還是需要一

個正規的操作流程，例如我的一首歌 做出來後，要給製作人聽過，再到企

劃部，然後宣傳部等等，這樣一步一步地審批下去，萬一哪個部門覺得你這

首歌有問題，不結合市場或不符合他們的審美標準的話，那就很有可能會被

退歌。當然我也很幸運，之前還沒遇到這種情況（南方都市報，2006）。 

我知道很多唱片公司在出片前會開製作會議，然後從兩百多首歌中挑 12

首，我沒有，我都是寫得差不多了，然後我選的歌全部放進去，所以出片到

現在三張專輯的歌都在我的掌控當中（吳怡慧，2002）。 

雖然，魔岩唱片給予的自由度極高，但是在文化產業體制下的魔岩，仍需要

一個正規的產製流程，去審視陳綺貞的音樂作品，只是，當時的陳綺貞很幸運的

沒有遇到被退歌的情況，給予了陳綺貞極度的創作自由。而在失去了唱片公司的

庇護，她開始獨立製作起自己的單曲與專輯，而當時好小氣音樂工作的工作人員

只有兩個，一個是自己，另一個是陳綺貞的學妹。 

找了一個以前的學妹幫我，現在我們公司也就我們兩個人。她可以去寄 CD，

可以幫我算每個月到底賣了多少張，還要算到底有沒有賺到錢（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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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陳綺貞在物質條件不足的情形下，音樂產製過程所需的母帶製作、貨運、財

務、人力與物力等，幾乎完全是她一手包辦。 

成立工作室，最大的難度是好多東西必須自己親手做：要跟政府拿執照；要

賣東西要去申請條形碼；封面設計出來要跟印刷廠聯絡、談價錢、選紙、對

顏色；唱片出來後，要跟賣唱片的老闆談幾月幾號開始賣，要不要舉辦試聽

會，要不要辦活動……你幾乎沒有辦法找外人幫你做這些事，公文是媽媽幫

我寫的，小虎幫我做音樂上的修改，音樂是我自己在家裡床頭錄的……（南

方周末，2006） 

當時，我並不是把 CD 送往一家家唱片公司，而是都送到咖啡店和書店寄賣。

一般唱片行基本上買不到我的 CD，因為他們對這樣的單曲很沒信心，覺得

賺不了什麼錢（海峽導報，2010）。 

由此可見，陳綺貞剛開始獨立製作的時候，其音樂是採用自製發行的生產模

式。也就是自己獨立製作後，再將自己的單曲 CD 送往咖啡店和書店販賣，而非

是一家又一家的唱片公司，因此一般唱片行是無法購買到陳綺貞的單曲。 

這所有的舉動顯示，像陳綺貞這樣的文化企業家是以自我聘僱為依據，其工

作被賦予「個性」的意義，除此之外，亦能擺脫大型文化產業對他們文化生產活

動所進行的干預。但是，雖然脫離以往唱片公司的束縛，相對的要承受以往沒有

遇過的風險，如事情變得相當繁雜，需要做更多的決定、一人身兼數職、籌措資

金的來源與考量現實經濟上的壓力。因此，如何在資本主義主導下的音樂產業市

場，堅持以「獨立製作」的方式維持其創作的自主性以及收入的來源，顯然是文

化企業家能否生存的一大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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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獨立音樂創造歷程 

（一）、 音樂產製及表現的自由 

所有的音樂皆是科技的產物，必須經過一連串的技術而變成音樂產品，而在

這個過程裡，有著繁雜的流程，須經過許多人的製作與分工，才能於市場販售發

行。對音樂產業而言，其核心技術除了發行之外，便是製作的能力(Rothenbuhler& 

Streck, 1998)。在過去，「錄音」是傳統唱片產業不可或缺的需求，由於其過程極

為繁瑣，需要專業人才與昂貴的設備，因此大部分歌手需要仰賴唱片公司的幫助

（方世煌、賴香菊，2001）。 

曾擔任過陳綺貞製作人的李欣芸談到當時對於陳綺貞音樂創作的想法時，特

別提及了魔岩唱片公司對於她音樂風格的型塑，的確有相當大的影響力： 

剛開始她就是一把吉他自彈自唱麻，所以她的第一張專輯＆第二張專輯其實

都還蠻需要建議的，比如說編曲，讓她不會整張專輯都清湯掛麵，不會讓她

只有一把吉他的鄉土味，這個方面當然就是唱片公司和她的一些前輩，比如

說一些製作人編曲老師也有幫忙，就是還在定位還在抓……或是那個時候她

從頭到尾就只有一條旋律線，然後她就開始試了，就發現說如果多了和聲，

整個音樂性上面來說就會豐富很多，甚至就是說那時候我們幫她設計了比較

符合她那種文藝氣息的弦樂，然後我們就幫她塑造音樂的風格與方向，到第

二張開始我們又覺得說，那其實如果從頭到尾都這樣軟趴趴的好像也不行，

因為那個時候其實是ＫＴＶ非常盛行的年代，也是芭樂歌很盛行，因此我們

試著放入一點點電吉他的元素進去，這個是剛開始那些製作人幫她喬的方

式，後來發現說電吉他其實不是什麼洪水猛獸，並不是只能嘶吼型的搖滾才

能放電吉他，所以剛開始的這些設計其實也是有唱片公司的協助，所以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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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寫邊學。（A1 李欣芸） 

由此可知，陳綺貞當時在魔岩所發行專輯，其整個專輯製作與策畫，不論是

編曲亦或整個專輯的定位，都需要唱片公司的製作人與編曲老師的協助，進而去

做音樂上的調整，因而在音樂的產製與表現上顯得較為青澀。 

而陳綺貞回憶起當時在魔岩的狀況，卻有不同的認知。她認為這樣的一個制

式過程，使得自己的想法很容易受限於唱片公司所決定的： 

以往我是一個有契約的狀況，比如跟魔岩簽約，就表示你信任這個公司，但

是你會非常清楚地知道，有一個出資者，他願意讓你的東西可以出版，可是

你（每做一件事情）也必須經過很多人的同意。你想要有一個有趣的想法，

那東西當你開第一次會，開第二次會，開到第六次會，它就變得不再有趣了

（雷旋，2011）。 

近來，自科技的解放以及發展趨勢（數位錄音技術與 CD 母帶技術的開發、

數位聲音合成技術），雖然使得獨立音樂創作者/文化企業家展現更多自由度，能

自行掌控唱片產製的可能性，但是沒有人是天生的音樂天才，大型音樂文化產業

還是能夠替樂手的音樂潤色、加分，讓他們能更快的抓住閱聽人的口味。 

由於數位錄音技術與 CD 母帶技術的開發，以及數位聲音合成技術，使得獨

立音樂創作者/文化企業家擁有「產製音樂的自由」，也賦予了「音樂表現的自

由」，於是唱片的錄音成本降低，而以往需要專業人才的若干工作，如今運用電

腦科技便可輕易取代，另外，讓獨立音樂創作者/文化企業家能夠直接在電腦上

編輯並修改音樂，錄製與編輯他們的作品，再者，也使得個人的家庭錄音室林立，

可在家用器材自唱自錄，更造成獨立製作的專輯增加。例如：陳綺貞這張《華麗

的冒險》專輯，2004 年底，她邀請了鍾成虎、樊乃綱、陳建騏、陳柏州、蔡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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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及林心怡等音樂人合力將「淡水動物園」12改裝成錄音室，將所需的音箱器材

搬入「淡水動物園」，從鋪隔音棉至樂器、音響設備的設置，一起架設器材，再

開始進行音樂錄製的工作。 

陳綺貞:我們就說，其實…不如自己來蓋個錄音室。那當然這個蓋不是真的

是…去買兩三千萬的器材來弄，而是說那整個概念是找一個地方、找一個空

間，然後把那個空間設計成我們想要的樣子，後來我們就找到了這邊（陳綺

貞，2006）。 

鍾成虎：綺貞有很多意思的想法……弄到這個地方來（動物園），跟一般做

唱片方式不一樣（陳綺貞，2006）。 

對音樂產業來說，以往傳統的音樂製作費用高昂，以及行銷、通路等的門檻，

使得音樂創作人必須要依賴唱片公司所提供的資源，然而在科技的解放下，當前

的錄音設備日趨便宜等因素影響，讓獨立音樂創作者/文化企業家進入錄音製作

的門檻降低，以往構成其進入市場的阻礙也逐漸消失，無需依賴唱片公司所提供

的資源以及唱片服務，當然其創作的獨立性就相對提高。 

（二）、 從獨立製作到委託發行 

一般的唱片公司主要是以商業利益為考量，產製行銷方面著重市場導向，雖

然擁有其完整的製作/行銷/宣傳系統，但其最終目的仍是為利潤而非音樂本身，

使得創作者在其創作上無法擁有其自主性，須依照公司制式化的製作及發行流

程，造成許多音樂工作者選擇在主流商業體制之外，以個人名義成立工作室，開

始獨立製作發行自己的作品。 

                                                 
12 淡水動物園，原本是淡江大學學生宿舍，後來經過改建，主要分成 4 幢建築物，一是咖啡廳，

一是錄音室，一間提供小型表演活動場所，另一間則當作倉庫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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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ker（1998）認為，所謂的獨立製作，指的是那些自外於主流唱片公司的

小型唱片廠牌，在獲取音樂素材及宣傳藝人的生產及創作過程而言是獨立自主

的，而且通常不似主流唱片公司有著企業組織層級結構，具有更多的彈性與能力

得以對唱片製作進行調整。 

李欣芸談到對於獨立製作的定義： 

以獨立製作的精神我覺得是比較重於形式的，精神就是從頭到尾都是自己製

作的概念，你自己要做什麼音樂你自己去把它完成然後扛起來，然後你去把

它執行出來，所以我們會說獨立製作的音樂就是這樣子，就是他可能個人色

彩會比較濃厚，但是錄音的品質，或是效果，可能就沒辦法像唱片公司的那

樣精美，但是他是如果他是走獨立路線的話，通常他的風格或是他的概念，

要能勝過它的品質，他有可能是一把吉他一個人唱從頭到尾也可以。（A1 李

欣芸） 

獨立製作其實講得更白一點，就是我們自己出錢作唱片，有人做得很不錯的

就取得一個公司，那有人的公司其實就是個人的套房改編成一個自己的地

方，所以獨立製作有好有壞。（A2 宋銘） 

也就是說，獨立製作主要是著重在其擁有自由的創作形式，換言之，獨立製

作的音樂創作者和文化企業家所標榜的是創作型商品，強調音樂的原創性，因

此，整張專輯或單曲都是自己製作，自己去策劃整張專輯的風格，然後再將其想

法執行出來且獨自出資做唱片，其個人品牌或色彩較為濃厚： 

陳綺貞離開滾石唱片後，開始獨立製作，2003 年末找到「風和日麗13」合作，

                                                 
13 風和日麗唱片行（A Good Day Records）是台灣獨立音樂廠牌，開業於 2003 年。風和日麗唱

片行原本販售國外獨立唱片，如今則投入台灣本地獨立唱片的行銷代理，包括陳綺貞單曲、自

然捲、929 樂團一系列單曲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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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立發行單曲《Sentimental Kills》，獨自接洽鋪貨點，例如：台北的院子咖啡、

台中的胡同飲集聚場、台南的原型藝術、高雄的步道咖啡等，其單曲系列作品皆

以「好小氣音樂工作室 cheerego.com」作為出版發行的獨立品牌。 

查爾斯14談起與陳綺貞合作的經驗： 

陳綺貞自己其實已經是一個很不錯的品牌了，所以我會建議她去做自己的產

品，藉由音樂變成一種生活的形態或方式。我們可以說是用一種完全沒有行

銷的方式去做行銷。我們一開始完全沒有透過媒體宣傳去賣——我們只是定

好了在某一個時間點，然後提前兩天公佈哪些地方買得到（城市畫報，

2009）。 

從查爾斯談論與陳綺貞合作經驗中，可發現陳綺貞在其獨立製作前，便是一

個具有知名度品牌，在獨立製作時，自主性較高的去做自己的音樂，將音樂變成

一種生活的形態或方式。 

鍾成虎談起陳綺貞的音樂創作時提到： 

鐘成虎：一路上我覺得綺貞的作品，它是一個累積的過程，它並不是一個跳

躍式的一個東西，有些歌手他可能是比較，他這張做什麼，所以好像有一些

比較，有一些不一樣的區格，但是我覺得像綺貞這樣子的創作歌手，她是一

步一步的去累積他東西的厚度（TVBS，2011）。 

也就是說，陳綺貞在獨立製作單曲的過程，不論是單曲創作/製作的過程，

皆保有較高的自主性，能更專注於音樂的核心本質，以一種專殊化的企業家精神

以及強調個人特有的音樂風格，經營自己的音樂作品；此外，由於是獨立製作，

                                                 
14 卓煜琦為風和日麗的創始人，朋友們都叫他查爾斯。查爾斯是陳綺貞在魔巖的老搭檔。在陳

綺貞發行《讓我想一想》、《還是會寂寞》時，查爾斯分別是她的「藝人經紀」、「製作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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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無大型企業般的資金，因此選擇較低的成本與宣傳預算、技術門檻，自行找尋

資源合作。然而，這種屬於區域性的鋪貨點，無法擴張其銷售範圍，若要擴張全

國性的銷售範圍，就必須和玫瑰、大眾這種大型連鎖唱片行協商，換取較大的流

通範圍，使得專輯的銷售能擴張至全國性的行銷通路。 

陳綺貞：我現在是以獨立的個體狀態跟很多不同的人合作，契約關係上的壓

力沒有那麼大，也不會明顯地覺得有一個什麼樣的出資者，自由度跟以往有

天壤之別。（雷旋，2011） 

因此，到 2005 年出版《華麗的冒險》專輯時，陳綺貞把從製作單曲的經驗

放大：同樣獨立製作，但是把發行權的部分交給通路廣闊的艾迴唱片公司發行（雷

旋，2011）。也就是說，由於獨立製作在發行方面較為困難，無法使得專輯流通

到全國性的行銷通路，因而回歸市場專業分工，將發行陳綺貞音樂的角色交由主

流唱片公司專責，委託艾迴唱片公司發行，使得陳綺貞的音樂能擴張至全國性的

銷售，讓更多的人可以聽見陳綺貞的音樂作品；雖然是作品製作完成之後，交由

大型唱片公司幫她發行，但大型唱片公司並沒有參與製作，只是負責宣傳以及讓

唱片能在各個通路出現。 

資深音樂人宋銘在談到陳綺貞的音樂時，就談到這種獨立音樂創作與行銷分

工的新型態: 

她的製作基本上來說音樂還是都是她的製作，有很多詞曲是她自己完成的,

所以她可以把關那品質，但是她會比較注重在唱片的行銷，因為行銷是人家

幫她來做，她的文案也蠻強的，設計也很好。而陳綺貞很厲害的是，她的專

輯創作力非常的高，而且她很有那個敏銳度覺得這首歌可能會中，或是我喜

歡這首歌；而幫她發行的唱片公司絕對也會給她 100%的支持，因為他們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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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她的品牌在這邊，所以她要怎麼做都支持她，但是陳綺貞很聰明的一點就

是說，她可以在商業和她的想法之間取得一個很漂亮的平衡。（A2 宋銘） 

爾後，陳綺貞的音樂專輯，在製作上自立，發行及銷售部分皆委外主導。例

如 2009 年發行的第五張專輯《 太陽》， 其 製 作 便 是 「好小氣音樂工作室

cheerego.com」，保有其創作的自由度，而發行的部分則是交由添翼創越工作室15發

行。 

然而，在這之間耐人尋味的是陳綺貞與添翼創越工作室合作的關係。添翼創

越工作室的負責人為鍾成虎，鍾成虎與陳綺貞之間除了情感關係，在工作方面也

合作分工。李欣芸談論起陳綺貞與鍾成虎的合作關係，她認為： 

我們通常說音樂製作公司，製作公司就是專門製作音樂的，那添翼的話，它

是一個唱片公司，所以唱片公司他有辦活動、辦演唱會、簽藝人，而音樂製

作公司這個部分當然就是只做音樂的…因為他們兩個是剛好重疊的關係，所

以他可以說唱片公司的名子掛男生的，然後製作公司名子掛女生的，但是其

實大家都知道他們是一個工作團隊，所以是合起來的。（A1 李欣芸） 

也就是說，陳綺貞的「好小氣音樂工作室 cheerego.com」屬於是製作公司，

而添翼創越工作室則為唱片公司。添翼創越工作室的組織架構有製作部（唱片

製作/演唱會音樂的統籌）、專案秘書（負責對外商業合作與代言邀約）、藝人經

紀及企宣、行政（負責工作室日常行政）、法務（負責法務和版權），其公司規

模不亞於一般唱片公司，此外，也舉行大型演唱會（黎文，2011）。如同李欣芸

所說的，唱片公司會辦活動、演唱會，添翼創越工作室正是唱片公司的角色，

而陳綺貞與鍾成虎在工作上有其重疊之處，因而採取所謂的分工方式進行合

                                                 
15 添翼創越工作室為音樂人鍾成虎於 2005 年創立之音樂獨立廠牌，工作內容涵蓋唱片製作、企

宣發行、藝人經紀、詞曲經紀、創意活動與演唱會監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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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但其實他們的合作就像是一個團隊。因此，其合作關係又顯示陳綺貞似乎

是類似「瓊瑤與平鑫濤」的另一組在台灣文化產業中的「文化個體戶」組合模

式，創作者（陳綺貞）和具商業知識的專業經理人（鍾成虎）合作，除了帶動

市場的擴大和利潤的追求，另一方面兩者也維持著良好的關係與充分的溝通，

即使需要去迎合市場口味，也能站在對等的位階做充分的協商溝通，使創作者

的生產過程受到尊重，於生產過程中具有較高的自主性。 

（三）、 自我宣傳的行銷手法 

獨立創作者/文化企業家對自己的音樂作品宣傳方式，無須像以往需要聽從

唱片公司的安排，進而自己擁有掌控宣傳內容的權力。以陳綺貞為例，她所選擇

的宣傳行銷方式主要包括： 

1. 現場表演/演唱會宣傳 

對陳綺貞而言，現場表演形式有不可取代的魅力，有別於多數歌手在非宣傳

期就銷聲匿跡，陳綺貞一直保持定期舉辦現場演唱會的習慣（王曉晴，2009），

如「陳綺貞 LIVE eternity ∞下一站西門町」三場小型演唱會、太陽巡迴演唱會、

「A piece of summer II 夏季練習曲」演唱會、女巫店的表演…等，其演唱場地包

括學校、西門町、女巫店、音樂節、小巨蛋，藉由現場表演與歌迷直接的互動，

進一步的擴大歌迷的基礎。 

很高興我們決定使用環狀舞台，我的演出可以有不同的表達方式，我喜歡和

人群靠近，我喜歡直接感覺到聲音、表情和熱度（陳綺貞，2011）。 

再者，歌迷以陳綺貞作主軸延伸出消費行為，如購買專輯、週邊商品等（康

宸瑋，2011），研究者在參與觀察時發現，在演唱會外的周邊商品區，有許多歌

迷排隊等著購買週邊商品（鐵盒套裝明信片、T-Shirt、票夾、File 夾、萬用大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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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夏季練習曲巡迴場刊、蜉蝣單曲），也有販賣太陽及太陽巡迴演唱會的專輯

販賣。而在演場會之中，陳綺貞開放一首歌的時間與歌迷合影，開放現場開閃光

拍照，營造出一大片銀河系，以及當歌迷喊安可再安可，她會盡可能出來繼續唱

給大家聽，也製造許多驚喜給歌迷，如白色羽毛形狀的紙片落下，騎腳踏車、穿

溜冰鞋繞場一周都是她自創一格的與歌迷互動方式；而其舞台魅力更是陳綺貞賦

予群眾力量的來源（康宸瑋，2011）。 

鍾成虎認為現場演出的重要性為： 

鍾成虎：其實有現場演出的能力是現在歌手很重要的特質啊。你必須要有那

樣子的能力，那是推廣自己音樂最直接的方式（黎文，2011）。 

由此可見，由於演唱會賣的是門票，門票是無法被下載，加上現場表演氣氛

的不易複製性，使得歌迷必須買門票進場，另外，現場演出也是推廣自己音樂作

品最直接的方式，因此一連串的巡迴演唱會不但具有即時的經濟效益，而現場所

販售的周邊商品和爾後出版的 DVD 也是獨立音樂創作者/文化企業家的一大收益

（許逸凡，2008）。再者，在參與觀察時，可發現陳綺貞的歌迷忠誠度高，重視

音樂的文化價值，常在其周邊商品區購買其相關作品與專輯，而不因可以免費下

載就不購買陳綺貞的專輯。因此，現場表演不僅可以刺激唱片的銷售，也是強化

歌迷與獨立音樂創作者/文化企業家互動的極佳方式。 

2. 通路的宣傳 

陳綺貞發行單曲時，由於那時台灣的唱片市場少見這樣的行銷策略，所以在

經過討論過後，決定走符合陳綺貞音樂調性的特殊通路，例如咖啡店（王曉晴，

2009）。 

查爾斯：我們一開始完全沒有透過媒體宣傳去賣——我們只是定好了在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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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時間點，然後提前兩天公佈哪些地方買得到（城市畫報，2009）。 

查爾斯：除了『院子』咖啡，還有很多類似的咖啡店，只有這些地方可以買

得到，反應非常好。如果是用主流的方式，大家可能反而不覺得稀奇了。（城

市畫報，2009） 

以陳綺貞單曲在咖啡店上架為例，單曲系列作品選擇在此販賣，其他連鎖唱

片行皆無上架，由於其物品的「限量」與「稀有性」，增添歌迷擁有與獲取上的

榮耀感，因此造成陳綺貞歌迷的搶購。這種特殊的行銷通路，不僅可以直接找到

目標客群，也節省走連鎖唱片行通路的成本。但是相對的，其作品無法廣泛的流

通至全國性的銷售範圍。 

3. 符號的具象化 

集體的符號象徵，擁有此符碼便如同與陳綺貞有了交疊與接觸（康宸瑋，

2011）。較常見的像是陳綺貞在「旅行的意義」MV 裡戴一頂飛行帽，每當陳綺

貞在現場演出演唱「旅行的意義」時，常搭配著牛仔褲、飛行帽、背包，而現場

的歌迷也常常模仿其相似的裝扮，在陳綺貞演唱此首歌時，便不約而同的在演唱

會現場中戴上飛行帽。「旅行的意義」對陳綺貞和歌迷都意義重大，有時候在演

唱會中，陳綺貞會唱上兩遍，一遍是單曲版，一遍是專輯版（雷旋，2011），透

過符號的分享，聯繫著歌迷與陳綺貞的關係。 

三、 數位科技的運用 

（一）、 社群行銷 

正如 Enzensberger(1982) 所提出的「媒介解放論」，由於數位科技的解放，

使得訊息更多元，傳播變成是多對多的傳播，讓每個人都是傳播者；在現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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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無屏障的世界，使得歌迷的凝聚力很強，逐漸在網路上形成一個接一個社

群，像是台灣大學批踢踢實業坊有陳綺貞板（Cheer）、歌迷自行成立歌手的非官

方網站或歌迷會…等，更主動在網站或 BBS 站張貼歌手最新唱片發售及宣傳活

動的訊息，使得網路社群聚備了強烈的凝聚參與者的認同性質。也就是說歌迷因

為陳綺貞而建立起來的群體，除了本身產生認同感，對於陳綺貞的音樂也產生一

種歸屬感，同時也提供了一個嶄新的行銷管道。 

（二）、 有效運用虛擬媒體資源 

由於網路媒體的出現，讓宣傳、行銷管道激增，使得獨立音樂創作者/文化

企業家能透過虛擬的管道直接接觸歌迷，另一方面不同的消費者也得以獲得自己

想聽的音樂資訊。 

鍾成虎：架構自己的網站，有了正確傳遞訊息的渠道。重要的是，那是屬於

自己的宣傳途徑（黎文，2011）。 

因此，陳綺貞在這方面所採取的經營模式，則是有效的利用虛擬媒體資源，

將 網 站 視 為 自 己 的 宣 傳 途 徑 ， 可 以 分 成 ：（ 1 ） 陳 綺 貞 個 人 官 方 網 站

（www.cheerego.com）；（2）發行電子報；（3）批踢踢實業坊的 Cheer 板；（4）

添翼創越工作室網站（www.team-ear.com）。分述如下： 

（1） 陳綺貞個人官方網站 

陳綺貞官網（www.cheerego.com）於 2003 年成立，至今已有 603 萬瀏覽人

次，網站裡面記錄陳綺貞的作品、活動、日記以及攝影集， 這是一個除了演唱

會之外，與歌迷互動的介面。陳綺貞常在官網上發布心情日記，不管是創作上的

或者是平時的生活寫照，她都樂於與歌迷分享，除此之外，也會張貼演唱會、校

園演唱、專輯發行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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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heerego.com 電子報 

不定期發行 cheerego.com 電子報，凡是訂閱子報的歌迷都會收到（如圖三），

藉由電子報通知歌迷各項新訊息，如簽唱會、新 MV 等，亦或分享其個人想法，

其電子報像一張名信片，以照片為底，簡單告訴大家一件事情，而且照片皆是出

自於陳綺貞之手。 

 

圖三 cheerego.com 電子報 

（3） 批踢踢實業坊的 Cheer 板 

雖然批踢踢實業坊的 Cheer 板不是陳綺貞自己成立，但板上會有許多陳綺貞

的歌迷在此分享各個活動訊息和報導，以及對於陳綺貞音樂的想法，還有參與演

唱會心得，有時陳綺貞也會到 Cheer 板與歌迷有所互動。 

（4） 添翼創越工作室網站 

介紹陳綺貞之外，也提供一些陳綺貞演唱會、專輯發行等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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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網路的快速性與低成本，提供獨立音樂創作者/文化企業家宣傳

行銷的管道，除了可以告知樂迷出唱片的時間與相關活動訊息之外，還有現場表

演活動時間表等，除此之外，獨立音樂工作者不需受制於時間與空間的限制，隨

時都能上網瀏覽歌迷的留言，以及發表自己的一些想法。對獨立音樂創作者/文

化企業家而言，擁有一個專屬網站是相當重要的，不但能傳遞訊息，亦能提高與

歌迷的互動性，但是相對的，對於歌手智慧財產權的保障卻也造成了威脅。 

第三節 音樂產業結構的轉變 

一、 實體 CD銷售量銳減 

90 年代時期是流行樂史百花齊放、枝繁葉茂的時代，也是唱片銷售最美好

的年代，台灣的實體唱片銷售在此年代曾有過輝煌紀錄，培養出無數暢銷流行歌

手，同時其商業銷售數字也是空前絕後，在 1996 年和 1997 年市場規模達到新臺

幣 110 億元的高峰期。 

李欣芸回憶起那個年代唱片流行音樂圈的情形： 

其實我剛進這個唱片流行音樂圈的時候，就是我覺得那個年代，就是我大概

差不多你這個年紀的時候，那個時候我就覺得唱片業是最蓬勃的年代，所以

就是隨便什麼唱片都能賣五六十萬（片），就是紅的唱片。（A1 李欣芸） 

由此可見，90 年代為唱片業最蓬勃的年代，當時的唱片銷售數字很亮眼，

任何一張唱片都能賣的不錯。長期在廣播界工作的宋銘也有同樣的看法： 

其實我在廣播電台待也有快 20 年了，所以在這 20 年間我曾接觸過華語流行

音樂最風光的時期，和現在這個時期來講的話，差別可以說是非常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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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那個時期的唱片宣傳費用高的可以達到 1000 萬，現在其實絕對不可能

有那麼高…（A2 宋銘） 

由於科技的蓬勃發展，使得以往所說的唱片產業遇到了科技危機，如早期盜

版音樂 CD 的猖獗、MP3 下載以及 P2P 免費交換的問題，造成實體 CD 銷售量銳

減，同時也侵犯了創作者的智慧財產權，促使藝人及員工傾全力參與遊行，為華

人音樂請願。李欣芸和宋銘分別談到了現在音樂產業的不景氣: 

那現在呢，要是能賣到一萬張就已經很不錯了，那其實我覺得音樂環境跟工

業有關係，因為 MP3 的氾濫，現在大家不會去買實體的唱片，不會去買ＣＤ…

（A1 李欣芸） 

現在的下載比較危險，因為有時候是免費的，或是到某些地方是可以免費下

載的，是不用花上一毛錢的，所以這殺傷力很大可能遠比盜版的更嚴重……

盜版的現在完全沒有生機。（A2 宋銘） 

正如上述，音樂環境跟工業有關係，由於科技的發達，造成音樂的取得更為

便利，在網路上便可以下載音樂至個人電腦聆聽，使得整個音樂產業結構起了變

化，大家也不會去購買實體的唱片。此外，下載的殺傷力遠比盜版的更嚴重，雖

然早期唱片盜版嚴重，但當時的盜版仍是需要付費的，而現在的下載有時候是免

費的，因此免費下載音樂的殺傷力比較大。 

雖然唱片業的衰退，多少是因為盜版及免費下載所造成，但是從另外一方面

來看，唱片業本身也需自我檢討，如李欣芸和宋銘所提到的： 

變成這樣子的一種潮流，發生一定會有原因的，唱片業會變成這樣子其實應

該檢討，檢討為什麼會變成這樣，就是一些混水摸魚的態度，就會讓人覺得

說我幹麻買這 10 首歌，所以就去購買 KKBOX，聽一兩首就好了。（A1 李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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芸） 

改版其實也是讓唱片走向衰退的一個原因，因為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改,讓歌

迷同一張東西買了 10 幾張,同樣歌曲的專輯，其實沒有意義，然後你老是去

做一樣的事情，沒意義阿，與其做那麼多表面功夫不如著重在於質量，我覺

得國內音樂界應該去思考，台灣為什麼已經很久沒有一首歌曲能夠紅遍大街

小巷。（A2 宋銘） 

上述提到另外一個原因，也就是音樂產業作唱片的態度。 

曾在滾石唱片子公司「魔岩」擔任總經理的張培仁，形容過去由於資訊封閉，

賣唱片給消費者就像「餵魚缸裡的魚（聽眾）；你餵什麼，魚就吃什麼」（轉引自

張世倫，2007）。正因為當時資訊較為封閉，不像現今網路四通八達，消費者只

能被動的接受音樂的資訊；因此，唱片業者試圖包裝專輯，常常一張剛買沒多久

的熱門專輯，沒幾個月就改版加歌重新推出，或者增加許多琳瑯滿目的贈品（張

世倫，2007）；整個傾向於用一種虛而不實的去包裝整個音樂專輯，無法保有專

輯的音樂可聽性，也不重視音樂的本質，使得唱片的素質低落，造成專輯乏人問

津。 

二、 實體載體的存亡與否 

如上所述，由於音樂的免費下載，造成實體 CD 銷售量銳減，雖然如此，每

一年仍是有許多的歌手在發片，探究其原因可發現： 

我覺得實體CD在10年內都還是不可能消失,因為還有一個就是,在目前來講

華人音樂社會,其實全世界音樂來講還是在出 CD……可是光辦演唱會不行

呀，因為沒有新歌，所以要做一個賠錢的唱片。（A2 宋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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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演唱會的演出，不可能一直重複舊歌的演出，仍需要一些新歌的加入，

加上要出唱片才有機會開演唱會才能獲利，因此即使做唱片無法獲利，仍需要製

作一張唱片，以供應演唱會的演出，變成只為了舉辨演唱會活動鋪路。 

除此之外，曾擔任過金曲獎評審委員的宋銘指出一個令 CD 不致於消失極為

重要的原因： 

我覺得來講，妳知道台灣最高的一個音樂界榮譽，應該說也是全華人地區最

值得驕傲的一個金曲獎，像一大堆大陸歌手趕著來台灣發片，因為大陸歌手

都要參加金曲獎，每一個都想要，如果真的讓大陸歌手拿到一個歌王或歌

后，那十年之後他在大陸一定是有唱不完的演出，所以金曲獎是一個指標，

但是你不要忘記了金曲獎在華人世界是有如此的地位，那參加金曲獎，因為

金曲獎是行政院新聞局出版處他們所辦的，出版處一定要做實體，所以如果

你只有網路他是不能報名金曲獎的。（A2 宋銘） 

金曲獎是台灣規模最大的音樂獎項，也是華人世界中最有影響力的音樂獎項

之一，由中華民國行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處主辦。由此可知，出版處主要是需要

發行物，因而需要實體的東西，因此音樂創作工作者若想要報名金曲獎，其首要

條件便是發行實體 CD，若只有網路的數位音樂，而沒有實體 CD，則是無法報

名金曲獎，這也是之所以仍有許多人發行實體 CD 的原因。 

我覺得，可能就是金字塔頂部的，喜歡音樂的其實還是會收藏 CD，而且會

變成說回到最早期的大家聽音樂，你的設備就很重要，妳的器材好的話你才

能聽到很好聽的音樂…所以我覺得 CD 應該是不會完全的消失，如果 CD 消失

的話，一定是會有另一個東西出來，不會完全消失，但是就是說一般的普羅

大眾可能就比較不會去買（A1 李欣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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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上述，即使實體 CD 的銷售量銳減，但是在這幾年是不會完全的消失，

因為實體 CD 仍是有它發行的必要性，只是一般的消費者比較不會去購買，造成

實體 CD 的銷售成為一個金字塔模型，只有在金字塔頂部的音樂愛好者才會購買

CD；倘若有一天實體 CD 消失，則代表有新的實體載體出現，進而取代現今 CD

的地位。 

三、 產業人才的流失/線上發聲 

隨著實體 CD 的銷售量銳減，造成許多唱片公司紛紛瓦解以及歌手出走，使

得音樂人才流失，迫使一些很有才華的詞曲創作人為了環境和經濟的原因，而無

法繼續創作。 

CD 其實也已經面臨了就是類似像卡帶那年代，所以唱片公司其實已經瓦解

很多，然後歌手出走的也很多，很多人改行，那人才流失是一個很大的理由，

所以有很多很有才華的詞曲創作人，像是我朋友，他們可能就是為了環境和

經濟的這個原因就可能就沒辦法繼續創作。（A1 李欣芸） 

不可否認的，公司的瓦解造成音樂人才的流失，但從另一方面來說，科技的

解放，也使得音樂產業不再是由大型唱片公司所掌控，可以讓其他音樂工作者在

網路上有自己的發聲管道，發表自己的音樂與想法。以陳綺貞的例子來說，陳綺

貞原本為魔岩唱片公司底下的藝人，而在魔岩唱片解散後，陳綺貞未跟其他人簽

約，而是選擇設立個人網站，與歌迷分享自己的音樂作品與想法。 

四、 演唱會商機無限 

2000 年為實體 CD 往下滑的轉捩點，由於網路的普及盜版的猖獗，使得唱

片公司無法單靠 CD 獲利，也就是說在音樂數位化之後，CD 等實體音樂產品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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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再是唯一的商品，讓音樂產業的主要獲利來源而非 CD，但是音樂的價值不只

是在於它音樂本身，可以衍生出來的其他商品像演唱會，而且演唱會更能貼近於

消費者。 

評論者宋銘先生談到音樂產業目前的主要獲利來源： 

現在整個唱片產業來講，華語流行音樂的，以 CD 的行銷來講的話，我覺得

已經達到末期了，所以做 CD 一定是賠錢的。但是要從哪邊賺呢？從演唱會

現在儼然變成了一個華語歌壇的另一股聲音，可是光辦演唱會不行呀，因為

沒有新歌，所以要做一個賠錢的唱片，專輯只會賠錢，因為它要花很多的人

力物力，然後創作來做音樂，那絕對賠錢……所以演唱會現在已經變成了唱

片工業的一部分，它已經成了我們從唱片工業那邊留下來的錢，我們拿到我

們由演唱會那邊來補足……大家生財的方式已經不可能從唱片去，所以要各

個不同的廣告代言或是演唱會或參加一些商演的活動，從這些活動去賺取一

線商機，然後拿這些錢去灌溉華語世界賠錢的 CD 部分。（A2 宋銘） 

CD 唱片已經不再是音樂產業的主要獲利來源，而演唱會是現在可見的一種

運作模式，演唱會的收益大過於販售實體 CD，使得越來越多的歌手紛紛舉辦世

界巡迴演唱會；再者，由於演唱會仍需要一些新歌，因此使得實體 CD 成為音樂

產業的附屬品，即使做唱片無法獲利，仍需要製作唱片，以供應演唱會的演出。 

另外，李欣芸小姐也談到演唱會為音樂產業的獲利來源原因： 

其實近幾年來的轉向比較偏向於演唱會活動，就是演出的這個部分，以前大

家可能就是比較靜態的買ＣＤ回家聽，可是現在年輕人比較喜歡的方式是去

聽演唱會，可能會覺得說，我有去看而你沒去看，他可能就可以跟同學炫耀，

而像這種「經驗」是買不到的，是沒有辦法複製的……對於很多新世代的他



 

68 

 

們會覺得，演唱會一千二也是便宜，因為好像可以近距離的接近偶像，好像

是可以感受到演唱會的那種熱力，所以這整個其實可以算是工業的跟流行的

一個轉變吧，所以現在比較多的藝人他們的收益比較傾向於絕大部分來自於

演場會，再不然如果是偶像歌手的話，可能就是他可以拍廣告呀，拍戲代言

之類的。（A1 李欣芸） 

由此可知，音樂下載挑戰傳統唱片銷售，造成 CD 銷售銳減，但是重視臨場

感的現場表演文化卻逐漸蓬勃（張世倫，2005）。而進一步探討演唱會之所以成

為音樂產業的獲利來源，可以發現，主要是因為演唱會是無法被複製的，而透過

音樂演出的訴求，給歌迷一種獨特的情感或知覺體驗，同時也比聆聽 CD 更距離

接近歌手，另一方面也引發歌迷的欲求，進而促使歌迷產生購買的行為，購買演

唱會的相關周邊商品。除了演唱會之外，音樂產業也從代言、廣告、演戲、數位

等等其它方式，彌補實體 CD 販賣的營收。 

以陳綺貞為例，陳綺貞採取「專輯、單曲、專輯」循環發行方式發行自己的

音樂作品，在《華麗的冒險》之後，除了實體 CD 的發行，也舉辦了巡迴演唱會

表演，開始有了大型的售票，其演出不斷增加，更在小型的表演場地進行表演，

與歌迷有所互動，此外，陳綺貞也代言爽健美茶以及 Nikon 相機，更將「旅行的

意義」這首歌授權運用在 Nikon 相機的廣告中。 

第四節 科技對文化企業家的影響 

一、 產製面： 

以往，創作者需要仰賴唱片公司的資源，才能完成一張唱片，然而由於作曲、

錄音軟體的出現，以及製作器材價格下降，使得產製過程數位化，創作者亦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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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錄製音樂作品，因此許多創作者紛紛離開唱片公司，選擇成立工作室，獨立製

作自己的音樂，另一方面也造成家庭錄音室的興起。 

李欣芸談到昔今的音樂產製狀況： 

現在大家都不去那種白金錄音室，或是比較貴的錄音室，會覺得就是在做一

種精緻文化，那現在的話，就是很多在電腦前面就有軟體，就像你說的他們

可能就架個麥克風，在上面或是臥室，或是個地下室，或是自己的倉庫架設

器材就可以錄音了，就是說那個門檻就變得比較低了，只是說每一個年輕人

你想要玩音樂，你不用花很多的錢，不用投資千萬的設備，還是可以玩音樂，

這當然是好處，大家都可以，像現在五大唱片業有時其實也慢慢消退了，像

以前的話，如果你要出唱片的話妳一定要被一個大的公司簽約，然後他會栽

培你，前面也許很苦，但是等到你紅了，利益可能就是千百倍千萬倍的。（A1 

李欣芸） 

早期優質錄音的唱片必須得在空間寬廣且索價不菲的專業錄音室裡進行，隨

著製作音樂的成本下降，以往由大型公司才能負擔得起的產銷模式，小型的製作

公司與音樂工作者也都能負擔得起，可在方寸陋室完成錄音（林義凱，2004； 

Peterson/楊皓鈞譯，2011）。換句話說，由於製作的成本降低，造成進入錄製的

門檻較低，使得每個人都可以成為獨立音樂工作者，進行錄製自己的音樂。以陳

綺貞的例子來說，陳綺貞在製作自己的單曲《Sentimental Kills》時，便是用新買

的蘋果電腦做音樂（王曉晴，2009）；另外，《太陽》專輯的配唱錄音地點也是在

陳綺貞的家中錄製。 

由此可見，整個產製方式傾向與彈性化，獨立音樂創作者/文化企業家以小

規模團隊生產，採用彈性的生產方式產製自己的音樂作品，使得產品多樣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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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消費者日趨多元的消費品味。 

二、 行銷/通路面： 

在行銷方面，網路有即時性、互動性高及易於散播的特性，主要功能有訊息

傳遞與提高和歌迷間的互動性。 

音樂人李欣芸談起網路的特性： 

其實網路世界其實也是一個，這種消長其實也是給媒體一個提醒，就是有很

多事情其實不一定要照著以前的遊戲規則走，那現在在網路上面，像那個阿

福，以前也許要造成他現在這樣的知名度可能像許茹芸時代蘇慧倫時代他們

要花 3000 萬才有辦法讓大家知道這個名字，可是現在透過網路的方式就有

可能不用花那麼多的錢，可是就能得到另一種很強的效應（A1 李欣芸） 

資深廣播主持人宋銘亦認同網路是一個行銷管道： 

網路現在在某個年齡層來說是個很好的行銷管道,而且現在網路也有網路的

廣播電台、網路電視台,其實這都是一個很好發聲的機器拉。（A2 宋銘） 

網路對於獨立音樂創作者/文化企業家來說，是一個很好的行銷管道，因為

網路的即時性和易於散播，不論是網路廣播電台或者是網路電視台，提供一個發

聲的管道，讓所有的人都可以知道其存在。因此，對他們來說擁有一個專屬的網

站或其他網頁是相當重要的，不論是以哪種形態，多少都可以做網路的宣傳。也

就是說，網路的出現，不僅是突破了媒體宣傳的門檻，同時也能提高知名度、傳

播表演訊息以及擴展聽眾群（張世倫，2005）。 

另外，網路的快速與低成本，拉近獨立音樂創作者/文化企業家與歌迷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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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離，讓這些獨立音樂創作者/文化企業家得以藉由網路與歌迷作互動，如陳綺

貞本身有自己的官方網站，官網的留言板提供歌迷的留言，再者在台大批踢踢坊

的 cheer 板，有時陳綺貞會在 cheer 板上與歌迷作互動，聊的內容不僅限於音樂，

也會閒話家常或者是分享自己最近在閱讀的書籍。 

但是，另一方面他們對於網路懷抱一種又怕受傷害的感覺，因為即時性和易

於散播，也使得其音樂容易被複製在其網路上提供下載。 

在業界訪問那麼多歌手其實我有一種感覺，他們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其實

網路是這樣子的,他們又不能脫離網路,因為現在雲端音樂看到一大堆歌手

在那打廣告,因為他們知道網路有特定族群……所以這絕對是她們的一個管

道…我覺得不要把他當敵人，意思就是說，你跟它和平相處，你知道它的特

性然後善用它，像現在很多單曲選擇在網路首播。（A2 宋銘） 

從上述可知，網路在行銷/通路面擁有其正反面的影響，獨立音樂創作者/文

化企業家應該試圖與網路取得平衡，善用網路的特性，為自己進行行銷方面的宣

傳。 

三、 消費面： 

隨著科技的進步，消費者購買音樂專輯的方式不再侷限於親自至唱片行購買

實體 CD，有其他方式可提供購買音樂專輯，如：玫瑰大眾購物網、KKBOX、

博客來、或者是電信公司提供的音樂鈴聲下載…等。另一方面，不僅消費者可以

直接透過網路購買音樂創作者的作品並直接回饋意見，亦能藉由網路上的口碑宣

傳，增加創作者的知名度，像是在 KKBOX 下載音樂，同時也能分享至社群網站，

可以藉由在網路世界的討論，吸引大家去購買實體專輯或者是在音樂商店付費下

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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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陳綺貞來說，在她的官網提供影音 MV，可將影音分享至自己的網站，以

及提供購買專輯的連結，連至博客來音樂館，歌迷亦可在其購買專頁上發表對專

輯的樂評，另外，也提供專輯音樂在網路音樂商店付費下載。 

綜合上述，可發現，強調彈性專殊化與彈性資本積累的後福特主義的誕生，

以及科技的發展，使得獨立音樂工作者/文化企業家得以自行錄製自己的音樂，

讓整個生產方式傾向於彈性化，其自主性較高；另一方面，由於科技的解放，讓

這些獨立音樂工作者/文化企業家可以有另一個發聲管道替自己進行宣傳，也能

在網路上與歌迷有所互動，亦能藉由口碑宣傳增加獨立音樂工作者/文化企業家

的知名度；除此之外，能讓消費者不再從單一管道進行購買專輯，而是擁有多重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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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 

本研究的問題意識在於探究陳綺貞這種獨立的「文化企業家」在台灣流行音

樂產業中如何出現以及運作，本研究從其音樂旅程開始探究，再從科技解放的觀

點、生產專精化與彈性資本積累來分析陳綺貞這類「文化企業家」的運作邏輯，

並且從整體音樂產業的結構變化來說明文化企業家出現的原因。 

第一節 研究發現 

一、 獨立製作能力提升 

回顧陳綺貞在魔岩唱片的時期，雖然唱片公司已給予樂手極大的發揮空間，

但是吾人從陳綺貞的訪談中得知，她顯然對音樂產業所設下的種種限制，依然感

到不滿。她認為以往的音樂作品的產製過程，需經過唱片公司的企劃製作階段，

由唱片公司進行定位、企劃唱片音樂類型與方向，進而去行銷和銷售。她顯然感

到個人的音樂創作受到此一制式流程的制約。但是陳綺貞在成為獨立音樂創作者

/【音樂文化企業家】前在魔岩公司的歷練，也沒有虛度，因為根據曾參與陳綺

貞第一、二張音樂專輯製作的資深音樂人李欣芸的說法，陳綺貞其實也從魔岩唱

片這種音樂產業的製作中，強化了不少她日後音樂創作的特色。 

文化企業家的出現，改變了以往由大型文化產業全權掌控的狀況，探討其出

現的原因，一方面為大型唱片公司常以商業角度衡量效益，使得音樂創作者的創

作自主性受限，進而造成強調音樂作品本身的音樂創作者選擇離開唱片公司，成

立個人工作室，掌握「主動權」，不再依賴唱片公司的企劃製作，獨立完成自己

的音樂理念，另一方面，科技所帶來的連串變革，佔據了關鍵的地位，在科技的

解放觀點下，使得錄音和行銷成本降低，讓音樂工作者自立個人工作室的風氣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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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讓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創作者，導致獨立音樂創作者/文化企業家在製作上

亦擁有與流行音樂產業相競爭的優勢，無須依靠大型文化產業的資源，也能在音

樂市場上生存。 

科技賦予了獨立音樂創作者/文化企業家獨立製作音樂的能力，讓這些文化

企業家走向自我聘僱的生產模式，其作品從創作、編曲、錄製到完成，可以依照

他們的想法而進行，讓他們將創意注入其作品之中，也就是說，數位製作的形式，

讓錄音成本降低，技術簡易且成本低廉的錄音設備，帶動家庭錄音室的興起，而

製作環境的改變，讓獨立音樂創作者/文化企業家不需再仰賴大型文化產業的支

援，也能夠獨自完成音樂創造，提升了他們獨立製作的能力。 

由於獨立製作能力的提升，促使這些獨立音樂創作者/文化企業家保有較高

的自主性，能更專注於音樂的核心本質，以一種專精化的企業家精神，經營自己

的音樂作品，正因為如此，陳綺貞在離開滾石唱片之後能彈性化的製作自己的音

樂專輯，專注其音樂的本質，並且保有其自主性。。 

二、 委外發行，仍主導音樂走向 

在製作成本與技術門檻降低下，雖然提升了獨立音樂創作者/文化企業家的

音樂製作的能力，可以掌控音樂產製的方向，也能自行出版，但是在資本主義主

導下的音樂產業市場，如何維持其創作的自主性以及收入的來源，則是獨立音樂

創作者/文化企業家能否生存的一大考驗。 

獨立音樂創作者/文化企業家所最欠缺的就是發行能力，因為發行牽涉到整

個音樂作品流通的問題，通常獨立製作的發行通路，不會是全國性的大量銷售，

而是傾向於區域性的鋪貨點，一旦要使自己製作的音樂商品走向全國性的市場，

所需配合的通路、行銷經驗與財力多非獨立音樂創作者所能承擔，因而仍須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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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發行體系，回歸市場專業分工，委託發行自己的音樂商品。 

以陳綺貞來說，「好小氣音樂工作室 cheerego.com」與鍾成虎的添翼創越工

作室的合作結合，便是文化企業家的一個可供辨認的「新」的工作模式，就是個

人主義與團隊合作的結合，他們的合作就像是一個團隊，而陳綺貞本身擁有創作

詞曲的核心技能，因而她可以主導著主要的創作過程，決定自己專輯的走向為

何，而鍾成虎則擁有發行唱片的經驗，加上兩人的感情因素，使他們的合作關係

似乎是類似「瓊瑤與平鑫濤」的另一組在台灣文化產業中的「文化個體戶」組合

模式。 

換句話說，在陳綺貞的作品製作完成之後，雖然是交由唱片公司幫她發行，

但唱片公司並沒有參與製作亦或主導其創作過程，只是負責宣傳以及唱片的銷售

通路，由於陳綺貞主導著主要創作過程，因此得以維持其創作的自主性，另一方

面，將發行交由添翼創越工作室，擴大全國性銷售通路，維持其收入的來源。 

另外，這樣的「彈性積累」使得陳綺貞與鍾成虎的合作呈現一種較為機動的

勞動分工，並且能隨時關注市場整個狀況，無論是產品、消費或行銷，以及資金

籌措方面，都產生了一種新型態之生產體制。 

三、 善用網路擴散力量 

在科技的解放觀點下，傳播也不再是一對多的傳播，而是多對多的傳播。在

網路媒體宣傳方面，陳綺貞充分利用虛擬媒體資源，成立個人官方網站

（www.cheerego.com），定期的在網路上發表自己的心情日記，或者是活動相關

資訊，也發行電子報，藉由電子報通知歌迷各項新訊息，如簽唱會、新 MV 發

表等等，除此之外，陳綺貞也會在批踢踢實業坊的 Cheer 板，與歌迷有所互動，

透過這樣的即時對談，使得陳綺貞與歌迷的關係，不僅發生在現場演出或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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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還能建立一種虛擬親密如朋友的關係，另一方面，陳綺貞的歌迷也會在板上

分享陳綺貞相關活動訊息和報導，以及於陳綺貞音樂的想法，還有參與演唱會心

得。 

由此可見，網路的社群具有強烈的群體凝聚力，而歌迷的主動散布訊息，強

化了音樂資訊，以及完善的提供購買的資訊，也是另一種傳統行銷無法達成的互

動傳播式的行銷。再者，陳綺貞善用網路擴散力量，讓影響力發酵，不僅可以達

到宣傳的效果，同時也可以累積自己的人氣。 

四、 文化企業家的未來發展與困境 

科技所帶來的連串變革，使得台灣的音樂產業結構進行轉變，不僅造成實體

CD 銷售量銳減，更使得許多唱片公司紛紛瓦解以及歌手出走，進而促使文化企

業家的出現，讓每個人都可能成為傳播者，獨立製作自己的音樂，但是文化企業

家工作實際面對的難題有工作、收入不穩定，以及必須一人身兼數職，以及籌措

資金上的風險，而現在的文化企業家在創作工作上實際面對的難題仍未解決。以

音樂產業來說，文化企業家面臨的困境在於缺乏唱片公司的製作協助、電視廣告

幫助散佈、以及缺乏實體通路的媒介，這些實際的問題造成文化企業家的成功機

率比傳統音樂產業包裝出來的歌手小得多。而其能夠將成品發表的途徑也只有參

與相關的音樂比賽或是國際型的比賽，或者藉由 youtube 影視分享網站發表作

品，抑或是參與如同海洋音樂祭、春天吶喊等知名的音樂活動，藉此累積作品的

實力以及知名度；再者，籌措資金更是令許多文化企業家面對的無解難題。是故，

文化企業家若要維持自己的生存，必須開發一些混合商業價值的創作，或者是跟

市場的商業運作做一個妥協與結合，累積作品的實力以及知名度；再者，要使其

工作彈性專精化，以及了解市場走向，建立自己的品牌，否則並不容易成功。也

就是說，倘若文化企業家只需獲得小眾市場的支持而存在話，以現有的科技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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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達到目的；若要成功（在此成功的定義為作品能夠廣泛為人所知，且創作者本

身可以完全建立自己的品牌(branding)，依賴自己的創作生存，而不需有其他工

作），且推廣至大眾市場，則必須與唱片公司合作與市場接軌才有可能成功。 

由此可見，台灣之所以會出現音樂產業中的「文化企業家」，主因是因為整

個音樂產業的結構變化，大型唱片公司過於商業利益的考量，使得音樂創作者的

創作自主受限，無法依其理念創作音樂作品；以及科技所帶來的連串變革，提升

了音樂創作的獨立製作能力，進而讓這些文化企業家走向自我聘僱的生產模式，

除了保有較高創作音樂的自主性，更能專注於音樂的核心本質。 

像陳綺貞這樣的「文化企業家」的出現，正是因為上述各種因素交互作用下

的結果。陳綺貞之所以會成功，在於新興的傳播科技介入所導致音樂產製模式轉

變，促使她成為華語流行音樂文化企業家，不僅能彈性化的製作自己的音樂專

輯，更能專注其音樂的本質且保有其自主性；再者，陳綺貞在魔岩唱片時期便歷

經音樂流行性的改造，透過傳統音樂產業的行銷機制累積其知名度、建立其清新

另類的音樂形象以及明確可以辨別的「品牌」。另外，陳綺貞在獨立音樂與商業

推廣之間取得平衡點，一面在創作上保有自主性，另一方面她的感情伴侶鍾成虎

又替她扛起了行銷、經紀等創作之外的瑣事，使得陳綺貞能以一種專精化的企業

家精神經營自己的音樂事業，不僅在音樂創作過程具有較高的自主性，也能帶動

市場的擴大和利潤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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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反思 

一、 研究限制 

本研究是以「文化企業家」作為主要研究視角的先探式個案研究，在研究進

行中遇到了種種的困境與難題，以下分述之： 

首先，本研究關注的是文化企業家的運作邏輯，然而選擇這個題目在找尋資

料來源上存在著一定的難度。由於藝人對於學術研究仍抱持著敬而遠之的態度，

導致相關研究資料的蒐集困難，往往只能從報紙、其它刊物，甚至是文化企業家

本身的周邊商品中，補足其相關的論述，因此，使得研究者在解釋其歷史發展時，

難以細緻地描繪出其發展的過程。 

再者，研究選取陳綺貞作為個案的例子，一方面陳綺貞可堪稱為獨立音樂界

的女明星，其曝光程度相對於其他文化企業家高，在資料收集上雖有其便利之

處，但可能在代表性上無法顯示出潛伏於地下以及未曾接受過文化工業洗禮的文

化企業家所遭遇的困境與發展情況；另一方面，在陳綺貞之外，是否還有其他文

化企業家有別於這樣的運作方式，這是個案研究見樹不見林的缺點，後續研究者

有必要進行文化工業洗禮下的文化企業家與白手起家的文化企業家進行調查、比

對與分析，如此一來將更能具體呈現出文化企業家在由資本主義主導的音樂產業

下，運作及維繫其獨立生產的整體景況。 

此外，本文在著手研究之際遇到最大的困難為訪談者的尋找，這困難也成為

本文最大的研究限制。雖然研究者曾在太陽簽唱會上詢問研究對象陳綺貞的意

願，當時獲得的回答是「若有需要幫忙，請找經紀人」，但可惜的是在實際打電

話接觸時便基於商業機密被經紀人婉拒，理由為公司不接受學術研究的訪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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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只能從報章雜誌上去摸索尋找相關陳綺貞訪談的次級資料，無法採訪研究對

象，對於本研究來說終究是個缺憾；而在找尋曾與陳綺貞合作過的對象與樂手方

面同樣所遭遇的問題亦然。由此可見，國內音樂產業對於學術性的研究還是持有

慣式的戒心，使得學術研究者不易接觸其研究對象，挖掘出更深入的問題，這也

成為阻礙探討文化企業家學術論述在台灣進展的主要阻力，這是將來進行相關研

究方面需要克服的事項。 

二、 研究反思 

在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反覆在思考一個問題，研究者的身分是否妥當。原

因在於，身為研究者的我，同時也是陳綺貞的忠實粉絲，長期關注陳綺貞的音樂

作品，對於陳綺貞的整個音樂歷程有一定的了解，雖然在研究過程中，仍以研究

者的角度去研究陳綺貞，希望以較為旁觀者的態度分析，但難免還會有些自己的

主觀意見，使得在整個研究過程中，研究者有著觀點上的矛盾且互相拉扯著，時

常為能拿捏好作為研究者所必須掌握住的批判性距離。因此，從本人這次的研究

過程，凸顯出身為粉絲的身份是否適於擔任研究者，這部分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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